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財訴字第12號

原      告  甲○○(原名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周珊如律師

被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李典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三月三十一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另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拾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及其中新

臺幣伍拾萬元自民國一一０年三月三十一日起、另參拾捌萬柒仟

捌佰肆拾參元自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協同原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向

監理機關辦理過戶登記到原告名下，並將上開自小客車及機車交

付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於原告分別以新臺幣伍萬元、參拾萬元為被告

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壹拾伍萬元、捌拾

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

定準用之。查原告就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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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萬元及遲延利息，嗣

原告增加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為1,350,033元

及遲延利息，經核原告所為前開金額之追加，為擴張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婚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丁（000年

0月0日生），被告於婚後對原告及子女多次家庭暴力對待，

兩造嗣於109年10月5日在本院調解離婚成立。　

　㈡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賠償50萬元之精神上損害部分：　

　　被告情緒暴躁易怒，不時對未成年子女丁口出三字經，於10

9年4月18日原告於平鎮住處樓下聽見被告對子女大聲咆哮及

辱罵三字經，隨後聽聞重大撞擊聲及子女哭叫聲，原告上

樓，看見未成年子女丁蜷曲縮在地上、手抱胸口哭泣，被告

則作勢欲再撲向丁，原告旋將丁抱離，丁表示其遭被告以腳

用力踢踹胸腹部，經診斷丁受有胸腹部挫傷之傷害。被告又

於109年4月26日揚言要將丁帶走，原告出聲反駁，被告拿起

手機攝影嘲弄原告，雙方因而衝突，其後被告大動作推打原

告，致原告受有雙前臂紅腫及擦挫傷、左拇指擦挫傷等傷

害，另丁衝出哭喊時，亦遭被告揮打頭及臉部，造成子女頭

皮挫傷、頭暈頭痛，原告遂於109年5月6日向本院聲請核發

保護令。被告為求原告寬恕其與其他異性曖昧及誣指原告腹

中胎兒非被告親生等行為，與原告於109年7月4日簽立切結

書，當日被告突不滿切結書用語，再毆打原告，致原告受有

上背部、左側手部及雙側下肢等多處挫擦傷。109年7月7日

被告惡意將子女帶至汽車旅館過夜，原告翌日（7月8日）赴

桃園市○○區○○路00號被告工作地尋覓子女，被告拒絕原

告入内，且故意從屋内對外大喊：「你討客兄（台語）」、

「不要臉」等語，致原告倍感羞憤難堪，進而向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業經該署檢察官起訴。依上述，被

告於婚後對原告及子女多次為言語辱罵，且多次對原告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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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施加暴力，致原告身心極度痛苦，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等侵權行為之

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精神上損害賠償50萬元。

　㈢關於原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差額部分：　

    兩造於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而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如附

表一、附表二之「A、B欄中之原告主張欄」所示，茲因被告

婚後財產多於原告婚後財產，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1,350,033

元。

  ㈣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兩造於109年7月6日簽署切結書，其中第二點約定：「本人

丙○○同意將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0(下稱系

爭汽車)、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下稱系爭機車)及新

台幣5萬元無條件贈與妻子，以賠償妻子因本人以上之錯誤

行為」，惟被告尚未辦理過戶事宜，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履行

系爭切結書之約定，協同辦理上開汽機車之過戶登記及交付

事宜。

　㈤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財產分配請求1,350,033

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50萬元，及其中100萬元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另850,033元自家事訴之追加狀送達對

造翌日（即113年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⒉被告應協同原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

號000-000機車辦理過戶登記至原告名下，並將上開自小客

車及機車交付原告。⒊前開第一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被告否認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有上開家暴行為，109年4月18

日被告是在管教小孩，沒有罵三字經，當時是因為小孩在床

上跳，踩到被告肋骨，被告因為怕未成年子女丁再繼續踩，

才用腳制止，並非刻意用腳踢踹小孩，被告沒有踢到小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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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腹部。109年4月26日被告沒有推原告，原告也沒有跌

倒，當天兩造雖有吵架、肢體拉扯，但被告也有受傷。兩造

於109年7月4日搶手機時雖有肢體拉扯，但被告並未毆打原

告的手臂及肩頸部。

　㈡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應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中之被

告主張欄」所示。因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即附表二被告婚後

積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14)共計5,545,270元，扣除被告受贈

金額165萬元(即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5)後，餘額

僅3,895,270元，少於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4,633,999元(即

附表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6），故被告婚後剩餘

財產應以0元計算。原告婚後剩餘財產既高於被告婚後剩餘

財產，則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顯屬無據。　　

　㈢過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被告業於110年5月4日以LINE訊息通知原告撤銷切結書第二

點關於系爭汽機車之贈與契約，另於本案110年7月28日言詞

辯論期日亦當庭再次以口頭對原告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

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

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

制，並於婚後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丁，兩造於109年10月5日

在本院調解離婚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

本、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938號、109年度家調字第1018號

調解筆錄影本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9頁、第11頁），堪

信為真。

四、本院判斷：　　

　㈠關於原告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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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於不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

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亦有明定，此為父

母對未成年子女因親子關係所生之人格法益，稱為「親

權」，所謂保護係指預防及排除危害，以謀子女身心之安

全，包括對子女日常生活為適當之監督及維護。故父母對

子女之親權受到不法之侵害，自屬基於父母、子女關係之

人格法益受侵害（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596號民

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4月18日以腳踢踹丁胸腹部；109

年4月26日兩造口角衝突，被告推打原告，致原告受有雙

前臂紅腫及擦挫傷、左拇指擦挫傷等傷害，丁亦遭被告揮

打頭及臉；109年7月4日兩造商談簽立切結書，被告突不

滿切結書用語，再徒手毆打原告之手臂及肩頸部；109年7

月8日被告對原告言語侮辱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

詞置辯。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未成

年子女丁109年4月18日驗傷診斷書、原告及丁於109年4月

26日之驗傷診斷書、原告於109年7月4日之驗傷診斷書為

證（見本院卷一第12頁、第13頁至第14頁、第18頁至第18

頁背面），且原告就上開109年4月18日、109年4月26日事

件，前已向本院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經本院核發109年

度家護字第73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此有該通常保護令裁

定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5至16頁）。被告雖以前

詞置辯，惟查，本院109年度家護字第738號民事通常保護

令裁定理由欄已載明：被告於兩造間之line對話中，已坦

承有打、踹小孩之事實，再衡諸原告所提出之上開驗傷診

斷書上所載原告及未成年子女之傷勢，核與原告所主張之

被告傷害情節尚屬相符，堪認原告所述，較符合事實。又

被告於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檢)109年度偵字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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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號偵查程序中，就其於109年7月8日以「偷客兄、不要

臉」等語辱罵原告乙情坦承不諱而經桃檢檢察官對被告聲

請簡易判決處刑，有上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影本在卷可

憑（見本院卷一第19頁），故此部分亦堪認原告所述屬

實，被告避重就輕、空言否認，洵不足採。

　  ⒊依前述，被告於109年4月18日、109年4月26日對未成年子

女丁施以家庭暴力成傷；於109年4月26日、109年7月4日

對原告施暴、109年7月8日以言語侮辱原告，被告對未成

年子女丁及原告均已構成家庭暴力之不法侵害行為。又未

成年子女丁於上揭時點遭被告施以家庭暴力行為時，年僅

約4歲，原告身為丁母親，須克服對被告家暴行為的恐懼

保護未成年子女丁、並須付出相當心力以避免丁產生心理

上的陰影及偏差，原告對於丁行保護教養之親權遭受上開

不法侵害，衡其情節堪稱重大。是以，原告就其個人遭受

不法侵害行為部分，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

第1項規定；就未成年子女丁遭受不法侵害行為部分，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洵屬有據。

　  ⒋慰藉金核給之標準，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

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

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任職環球混凝土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109年度所得為107,833元，名下有繼承

而來之公同共有土地19筆，財產價值總額為8,495,264

元；另被告名下有房屋4筆、土地2筆、汽車1輛、被告獨

資經營逸品企業社，財產價值總額為1,789,075元，以上

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參（見

本院卷一第64至70頁），並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檢送之逸

品企業社自107年度至108年度營業稅申報資料可佐（見本

院卷二第50至68頁）。是以，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

位、經濟能力、上開被告侵害原告和未成年子女丁之情

節、及原告因此所受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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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賠償15萬元之精神慰撫金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

求，則難認有據。

　  ⒌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

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

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從而，原告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110年3月31日起（見本院卷

二第140頁背面）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㈡關於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

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

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

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

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

度，在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產之增加，係夫妻共

同努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力所得剩餘財產平

均分配之權利。查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婚姻關係存

續期間未以書面訂立夫妻財產制，故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

造之夫妻財產制。又本件兩造均同意以本件起訴日即109

年7月20日為本件夫妻剩餘財產之計算基準時點。

　  ⒉兩造就其二人於109年7月20日基準日時點之婚後財產、負

債分別表達意見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原告主張欄

及被告主張欄）所示。本院就兩造之爭點認定理由及結

論，則為如附表一、二各編號欄位之「本院判斷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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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⒊總結附表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20,586元

（此為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編號1至編號3中「本院判斷

欄」之金額總計）。被告雖辯稱：原告請求被告將車號00

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辦理過戶登記予原

告，上開原告對於被告之汽機車債權，亦應列入原告之積

極財產計算。惟查，原告請求辦理上開汽機車過戶及交付

車輛之債權，性質上乃原告對被告之慰撫金（損害賠償）

債權（理由詳如下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

2款之規定，不列入原告之積極財產計算。又查，原告無

婚後債務，其婚後消極財產金額為0元。是依上述，原告

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20,586元。

　  ⒋總結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5,580,270

元（此為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14中「本院判斷欄」之金額

總計）。又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計為3,783,999元

（此為附表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6中「本院判

斷欄」合計之金額)。依上述，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

1,796,271元（計算式：5,580,270元－3,783,999元＝1,7

96,271元）。　

　  ⒌依前開⒊、⒋所述，被告婚後剩餘財產為1,796,271元，

高於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20,586元，準此，原告請求被告

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887,843元【計算式：

（1,796,271元－20,586元）÷2＝887,843元，元以下四捨

五入），即屬有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7,843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0年

3月31日起、另387,843元自家事訴之追加狀送達對造翌日

（即113年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

無據，應予駁回。

　㈢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⒈原告主張：兩造於109年7月6日簽署切結書（見本院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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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頁）約定「本人丙○○同意將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

碼:000-0000、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及新台幣5萬元

無條件贈與妻子，以賠償妻子因本人以上之錯誤行為。備

註：(現金新台幣5萬元於今日先行支付3萬元，其餘2萬元

將於109年8月31日前支付完成，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

000於109年7月31日前過戶於妻子乙○○名下，汽車一部

車牌號碼：000-0000於車子貸款繳清後當月份立即過戶於

妻子乙○○名下)」(下簡稱「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

定」)，及被告迄今仍未過戶及交付系爭汽機車之事實，

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並有系爭

切結書在卷為證，應堪信為真。　　

　　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

方，他方允受之契約；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

撤銷其贈與，民法第406 條及第408 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

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

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

上字第111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辯稱上開「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乃兩造間之贈

與契約，為原告所否認。經本院細覽系爭切結書第一至五

行已載明「本人丙○○為向妻子乙○○請求寬恕本人之以

下行為：⒈本人丙○○與7-11超商寶麗店女店員戊○○小

姐及己○○小姐發生超出友誼行為。⒉在109年5月10日妻

子懷孕時，本人丙○○不承認肚中孩兒是他自己本人的，

造成妻子乙○○身心受創」等文字，足見被告簽署切結書

之原因乃緣於被告有上開侵害原告配偶權及人格權之行

為，方有系爭切結書中所載「本件丙○○願承諾下列事

項」之約定；而上開兩造間「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

既載明被告同意將系爭汽機車無條件贈與妻子係欲「賠償

妻子因本人（即被告）之錯誤行為」，可知雖「過戶及交

付汽機車之約定」中有「無條件贈與」的文字，然衡諸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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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立約當時之真意，實則被告承諾過戶及交付系爭汽機

車，係被告針對其錯誤行為欲對原告為誠心賠償，上開兩

造間「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依兩造之真意，並非

贈與契約，而係損害賠償（慰撫金）性質之約定，準此，

自無從適用民法關於撤銷贈與的相關規定，被告抗辯其已

撤銷上開贈與之意思表示，殊屬無據。

　　⒋兩造間既有上開「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且被告自

承其迄今未履行（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準此，原

告請求被告應過戶及交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

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自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15萬元及自110年3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1030條之1夫妻剩餘財產

差額分配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7,843元，及其中50

萬元自110年3月31日起、另387,843元自113年5月3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至原告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

告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請求被告過戶及交付車牌號碼000-

0000號自小客車、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予原告，亦屬有

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有關原告勝訴部分，均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

金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

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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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

號

A.財產項目 B.金額或價值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新竹

關東橋郵局存

款（帳號00000

000000000）

原告主張：

6,217元

卷一第21頁

背面、第86

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6,217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6,217元核計。

2 中國信託銀行

新竹分行存款

（帳號0000000

00000）

原告主張：

13,911元

卷一第22頁

背面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13,911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13,911元核計。

3 台灣中小企業

銀行龍潭分行

（帳號0000000

0000）

原告主張：

458元

卷 一 第 24

頁、第91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458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458元核計。

二、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兩造不爭執原告無婚後債務，以0元核計。

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價額

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原告婚後積極

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4「本院判斷欄」所示，金

額合計為20,586元。

㈡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無婚後債務，金額為0

元。

㈢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20,586元

（計算式：婚後積極財產20,586元－婚後消極

財產0元＝20,58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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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金額或價值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桃園市○○區

○○段000地號

土地及其上130

2、1374、1375

建號建物

原告主張：

3,805,463元

卷一第26頁

至第29頁背

面、江庭芳

不動產估價

師事務所之

不動產估價

報告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3,805,463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3,805,463元核計。

2 車牌號碼

000-0000

自小客車

原告主張：

71萬元

卷二113年8

月21日言詞

辯論筆錄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71萬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系爭汽車價額以71萬元核計。

3 車牌號碼000-0

000、廠牌：NI

SSAN自小客車

原告主張：

45萬元

卷二第3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45萬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45萬元核計。

4 車牌號碼000-0

00重型機車

原告主張：

0元

卷 一 第 203

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該機車為000年0月出廠，已無殘值，以0元核

計。

5 新光商業銀行

存款

原告主張：

不只134,778

元

卷一第84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

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134,778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只134,778元，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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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此銀行之存

款金額134,778元核計。

6 中華郵政股份

有限公司存款

原告主張：

不只545元

卷一第86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

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545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只545元，惟未見原

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郵局之存款金額5

45元核計。

7 逸品企業社丙

○○之玉山銀

行存款

（帳號0000000

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0元

卷 一 第 117

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

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應為0元，惟未見原

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0元核計。

8 丙○○之玉山

銀行存款（帳

號 00000000000

00）

原告主張：

不只2.52元

卷 一 第 118

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

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2.52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僅2.52元，惟未見

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此帳戶存款金額

2.52元核計。

9 丙○○之玉山

銀行存款（帳

號 00000000000

00）

原告主張：

不 只 472,165

元

卷 一 第 118

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

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472,165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僅472,165元，惟未

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此帳戶之存

款金額472,165元核計。

10 友邦人壽平安

定期壽險（保

原告主張：

1,395元

卷 一 第 120

頁、卷二第

兩造均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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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號碼Z000000

000）

107頁被告主張：

1,395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1,395元核計。

11 友邦人壽愛無

憂加倍防癌保

險（保單號碼

Z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 一 第 120

頁、卷二第

1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2 全球人壽安養

久久終身健康

保 險 （ C 型 ）

（保單號碼000

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 一 第 109

頁 、 第 165

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3 全球人壽安養

久久終身健康

保 險 （ C 型 ）

（保單號碼000

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 一 第 109

頁 、 第 165

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4 遠雄人壽雄安

心 終 身 保 險

（保單號碼000

0000000）

原告主張：

5,921元

卷 一 第 115

頁、卷二第

106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5,921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5,921元核計。

15 訴外人庚○○

於 101 年 4 月 6

日、102年4月8

日、103年4月7

日、104年4月8

日、105年4月7

日各匯款33萬

元予被告(合計

原告主張：被

告婚後積極財

產不得扣除此

165萬元。

卷 一 第 204

至 236 頁 、

卷二證人庚

○○證詞、

不動產分配

約定書影本

（卷二第

15至22頁）

原告主張：

1.該165萬元匯入被告

郵局帳戶，早與被

告 之 其 他 金 錢 混

同，且由被告使用

完畢。

2.被告郵局存款於基

準日僅剩545元，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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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65萬元)，

應否自被告之

婚後積極財產

總額扣除？

見被告之婚後財產

本即未將此165萬元

計入。

3.依庚○○所述，其

匯款予被告係供被

告創業使用，與被

告所辯用於房屋之

頭期款及生活費，

顯不相同。

4.庚○○稱其為被告

母親之同居人，其

居住在被告名下房

屋 ， 卻 未 給 付 租

金 ； 另 庚 ○ ○ 亦

稱：伊贈與被告金

錢的條件是被告母

親需要用錢時，被

告要把錢給被告母

親用等語，可見庚

○○給予被告此款

較有可能是租金或

供養被告母親之費

用，故不應扣除。

被告主張：

被告之婚後積

極財產應扣除

此受贈之 165

萬元。

被告主張：此屬被告

無償取得的財產，且

系爭受贈金額，係用

於支付蘋果路房屋(此

附表編號 1)之頭期

款、買車、原告奶奶

喪葬費、作生意之貨

款等費用，自應由房

價中扣除。

本院判斷：

㈠證人庚○○為其母親同居人，於101年4月6日、102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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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4月7日、104年4月8日、105年4月7日庚○○指示其弟每年各

匯款33萬元（以上共計165萬元）至被告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

000000）之事實，有庚○○與其弟辛○○所簽訂之不動產分配約

定書影本（見本院卷二第21頁）、被告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附卷

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4-209頁），堪信為真。

㈡證人庚○○證稱：伊與丙○○的母親是同居關係，丙○○也與伊

同住。伊是在97年10月26日與其弟辛○○書立不動產分配約定

書，約定辛○○要給伊補償金，第一年至第五年辛○○每個月給

付3萬元，一年一付，第六年至第十年每年33萬元，伊指定辛○○

匯款到被告丙○○名下帳戶給丙○○當作創業基金，上開金錢伊

是贈與丙○○等語。本院觀諸系爭不動產分配約定書係於兩造結

婚前之97年10月26日即已書立，且證人庚○○之證詞亦核與被告

郵局帳戶交易明細中各次匯入33萬元之情相符，足認證人庚○○

的證詞屬實。庚○○確有贈與被告165萬元，為被告婚後無償取得

之財產。

㈢據被告郵局交易明細觀之，被告之上開帳戶內尚有其他被告之金

錢入帳，且於101年至105年期間，在次年辛○○指示匯入33

　萬元前，被告帳戶餘額分別為102年4月3日餘44,552元、103年4月

1日餘21,270元、104年1月30日餘60,925元、105年4月7日餘6,392

元，105年4月7日庚○○最末次指示其弟匯款33萬元進入被告帳戶

後，被告帳戶於105年4月13日餘額亦僅剩4,471元；參諸被告於11

1年11月21日在本院言詞辯論時亦稱：庚○○贈與之金錢，伊用於

買房子的頭期款、買車子、甲○○奶奶過世喪葬費、做生意的貨

款，都有用到等語。由上開事證可知，庚○○分次贈與被告之上

開165萬元款項，早已與被告自己的郵局存款混同，且經被告提領

花用至基準日為止，系爭郵局帳戶存款僅剩餘545元，自難認被告

受贈之165萬元於基準日之時點尚存在，故被告抗辯其受贈自庚○

○之165萬元，應自其婚後積極財產總額中扣除，顯屬無據。

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三信商銀未清

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505,154元

卷 一 第 151

頁

原告主張：本金部分

不爭執，惟利息債務

為將來債務，並非於

基準日時點之債務，

如被告於基準日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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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金完畢，即無該利

息支出。

被告主張：

532,896元

被告主張：系爭利息

亦屬在該基準日時點

被告應負擔之債務，

斯時被告確實未清

償，故仍應計入婚後

負債計算。

本院判斷：

㈠據三信商業銀行110年12月15日三信銀消金字第11004170號函所陳

報：截至109年7月20日止，被告於該行之汽車貸款，未清償之本

金餘額為505,154元，自該起日至未來清償完畢日（113年3月9

日）利息約27,742元。

㈡原告雖主張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等

語，惟查，上開基於婚姻期間貸款之本金所生的利息，於貸款時

即已計算得出各次應清償之金額及時間，確屬被告婚後貸款所衍

生之債務，雖未至清償期，仍屬被告於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債

務，故上開利息債務27,742元仍應列計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範

圍。

2 新光商銀未清

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1,795,859元

卷 一 第 152

頁

原告主張：本金部分

不爭執，惟利息債務

為將來債務，並非於

基準日時點之債務，

如被告於基準日清償

本金完畢，即無該利

息支出。

被告主張：

2,598,841元

被告主張：本金及利

息債務，均應計入婚

後負債計算。。

本院判斷：據臺灣新光商業銀行110年12月21日新光銀消業字第1100

084102號函所陳報：被告迄至109年7月20日止，於該行之借款本息

分別為1,795,859元及802,982元，上開二筆均屬被告婚姻關係期間

貸款所衍生之債務，均應列計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範圍。

3 玉山銀行未清

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598,604元

卷 一 第 237

頁

兩造均不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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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主張：

598,604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598,604核計。

4 被告對債權人

壬○○於108年

4月23日之借款

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 一 第 238

頁、證人壬

○ ○ 證 詞

（卷二第第

5頁背面至

第8頁）

原告主張：

1.被告於108年間銷售

額獲利甚高，並無

向 他 人 借 款 之 需

要。

2.35萬元借款金額非

小，證人既稱其至

郵局領錢出來再以

現金交付被告，然

既已至郵局取款，

何不以直接匯款至

被告帳戶俾留有憑

據，證人所述不可

採。

被告主張：

35萬元

被告主張：此借款債

務屬實且經證人到庭

具結作證，足證該債

務為真。

本院判斷：

㈠按金錢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當事人間互相表示借貸之意思一

致，且須貸與人將金錢交付借用人，始生效力。

㈡被告主張其於108年4月23日向證人壬○○借款35萬元，雖提出本

票一紙（發票日108年4月23日）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38

頁），而證人壬○○固亦證稱：被告是一次跟伊借本票上的35萬

元，借款時間是108年4月23日，伊是用現金在被告家一次交付35

萬元給被告，並未約定利息，其後被告已將借款以現金清償完

畢，伊於110年1月已經將本票還給被告等語（卷二第第5頁背面至

第8頁）。然證人壬○○對於其借予被告之35萬元，先稱其係自郵

局提領，後於法院詢問可否提供郵局交易明細時，其又改稱35萬

元也有可能是用身上的現金，說詞前後不一，已有有疑（見本院

卷二第6頁背面）。再細覽被告所提出之35萬元本票影本（見本院

卷一第238頁），並未記載到期日，足見上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日，

參以證人壬○○證稱該借款亦未約定利息，顯與常情未合。

01

(續上頁)

第十八頁



㈢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交易經驗上，交付金錢及簽發本票的原

因可能有多端，證人壬○○之證詞既有前述顯不可採之處，本件

亦無從證明被告與壬○○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

㈣綜上，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壬○○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且被

告及證人壬○○均無法提出金流證據，證明壬○○有交付借款予

被告之事實，自難認被告有向壬○○借款35萬元之事實。從而，

被告主張之35萬元借款債務不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5 被告對債權人

癸○○於109年

5月15日之借款

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 一 第 239

頁、證人癸

○ ○ 證 詞

(卷二第3-5

頁

原告主張：

1.被告於109年間銷售

額獲利甚高，並無

向 他 人 借 款 之 需

要。

2.50萬元借款金額非

小，證人既稱至銀

行領錢出來再以現

金交付被告，然既

已至銀行領款，何

不以直接匯款至被

告帳戶，證人所述

悖離常情。

被告主張：

50萬元

被告主張：此借款債

務屬實且經證人到庭

具結作證，足證該債

務為真。

本院判斷：

㈠被告主張其於109年5月15日向證人癸○○借款50萬元，雖提出本

票一紙（發票日109年5月15日）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39

頁），而證人癸○○固亦證稱：被告是一次跟伊借50萬元，借款

時間是109年5月15日，伊在台企銀行領十幾萬元，其他三十幾萬

元是在身上的現金，在被告家交付50萬元給被告，並未約定利

息，當初不用匯款方式借款給被告是伊身上現金夠，被告其後已

將借款以現金清償完畢，伊於000年0月間已經將本票還給被告等

語（卷二第第2頁背面至第5頁）。然查，證人癸○○既稱其「因

當時現金足夠」故不選擇以匯款方式交付借款予被告；惟其又稱

借款之其中10幾萬元係其前往銀行提領，前後所述已有矛盾；另

觀諸癸○○於109年5月15日當日之帳戶交易明細，癸○○同日亦

01

(續上頁)

第十九頁



有跨行轉出50,014元（見本院卷二第13頁），按一般社會通念，

癸○○當日已至銀行而有跨行轉帳之金融交易操作行為，卻未採

取安全便捷之相同轉帳方式在同一銀行將金錢轉帳或匯款予被

告，且其說詞有前述矛盾之處，堪認其證詞已有有疑。再細覽被

告所提出之50萬元本票影本，並未記載到期日，足見上開借款未

約定清償日，參以證人癸○○證稱該借款亦未約定利息，均顯與

常情未合。

㈢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交易經驗上，交付金錢及簽發本票的原

因可能有多端，證人癸○○之證詞既有前述顯不可採之處，本件

亦無從證明被告與癸○○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

㈣綜上，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癸○○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且被

告及證人癸○○均無法提出金流證據，證明癸○○有交付借款予

被告之事實，自難認被告有向癸○○借款50萬元之事實。從而，

被告主張之50萬元借款債務不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6 玉山銀行信用

卡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 一 第 243

至246頁

原告主張：被告稱此

債務是繳納保險費之

用，然保險係以繳保

費而有「將來保險效

力」，被告得隨時終

止不繳，且被告之保

險多為無殘值之醫療

險，自不應列為婚後

債務。

另被告雖有刷卡購

物，然所購得之物品

也屬其財產，是不應

僅因被告刷卡購物即

論以淨負債，況被告

所提亦含多筆「自動

加值金額」，顯仍為

財產。

被告主張：

53,658元

被告主張：此信用卡

債務發生日期皆為基

準日前，應屬婚姻期

間所生債務。

本院判斷：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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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甘治平

 

中，並未限制婚後債務的種類，準此，於本件基準日之時點被告尚

有積欠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債務53,658元，業經被告提出信用卡消

費明細單為證，堪信為真，故此信用卡消費債務53,658元自應列入

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價額

本院判斷：

㈠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被告之婚後積極

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4「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

合計為5,580,270元。

㈡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二被告之婚後消極

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6「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

合計為3,783,999元。

㈢依上述，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1,796,271元

（計算式：婚後積極財產5,580,570元－婚後消極

財產3,783,999元＝1,796,27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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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財訴字第12號
原      告  甲○○(原名乙○○)


訴訟代理人  周珊如律師
被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李典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另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拾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及其中新臺幣伍拾萬元自民國一一０年三月三十一日起、另參拾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自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協同原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向監理機關辦理過戶登記到原告名下，並將上開自小客車及機車交付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於原告分別以新臺幣伍萬元、參拾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壹拾伍萬元、捌拾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準用之。查原告就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萬元及遲延利息，嗣原告增加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為1,350,033元及遲延利息，經核原告所為前開金額之追加，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婚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丁（000年0月0日生），被告於婚後對原告及子女多次家庭暴力對待，兩造嗣於109年10月5日在本院調解離婚成立。　
　㈡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賠償50萬元之精神上損害部分：　
　　被告情緒暴躁易怒，不時對未成年子女丁口出三字經，於109年4月18日原告於平鎮住處樓下聽見被告對子女大聲咆哮及辱罵三字經，隨後聽聞重大撞擊聲及子女哭叫聲，原告上樓，看見未成年子女丁蜷曲縮在地上、手抱胸口哭泣，被告則作勢欲再撲向丁，原告旋將丁抱離，丁表示其遭被告以腳用力踢踹胸腹部，經診斷丁受有胸腹部挫傷之傷害。被告又於109年4月26日揚言要將丁帶走，原告出聲反駁，被告拿起手機攝影嘲弄原告，雙方因而衝突，其後被告大動作推打原告，致原告受有雙前臂紅腫及擦挫傷、左拇指擦挫傷等傷害，另丁衝出哭喊時，亦遭被告揮打頭及臉部，造成子女頭皮挫傷、頭暈頭痛，原告遂於109年5月6日向本院聲請核發保護令。被告為求原告寬恕其與其他異性曖昧及誣指原告腹中胎兒非被告親生等行為，與原告於109年7月4日簽立切結書，當日被告突不滿切結書用語，再毆打原告，致原告受有上背部、左側手部及雙側下肢等多處挫擦傷。109年7月7日被告惡意將子女帶至汽車旅館過夜，原告翌日（7月8日）赴桃園市○○區○○路00號被告工作地尋覓子女，被告拒絕原告入内，且故意從屋内對外大喊：「你討客兄（台語）」、「不要臉」等語，致原告倍感羞憤難堪，進而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業經該署檢察官起訴。依上述，被告於婚後對原告及子女多次為言語辱罵，且多次對原告及子女施加暴力，致原告身心極度痛苦，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等侵權行為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精神上損害賠償50萬元。
　㈢關於原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差額部分：　
    兩造於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而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中之原告主張欄」所示，茲因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婚後財產，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1,350,033元。
  ㈣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兩造於109年7月6日簽署切結書，其中第二點約定：「本人丙○○同意將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0(下稱系爭汽車)、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下稱系爭機車)及新台幣5萬元無條件贈與妻子，以賠償妻子因本人以上之錯誤行為」，惟被告尚未辦理過戶事宜，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履行系爭切結書之約定，協同辦理上開汽機車之過戶登記及交付事宜。
　㈤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財產分配請求1,350,033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50萬元，及其中10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另850,033元自家事訴之追加狀送達對造翌日（即113年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協同原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辦理過戶登記至原告名下，並將上開自小客車及機車交付原告。⒊前開第一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被告否認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有上開家暴行為，109年4月18日被告是在管教小孩，沒有罵三字經，當時是因為小孩在床上跳，踩到被告肋骨，被告因為怕未成年子女丁再繼續踩，才用腳制止，並非刻意用腳踢踹小孩，被告沒有踢到小孩的胸部、腹部。109年4月26日被告沒有推原告，原告也沒有跌倒，當天兩造雖有吵架、肢體拉扯，但被告也有受傷。兩造於109年7月4日搶手機時雖有肢體拉扯，但被告並未毆打原告的手臂及肩頸部。
　㈡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應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中之被告主張欄」所示。因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即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14)共計5,545,270元，扣除被告受贈金額165萬元(即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5)後，餘額僅3,895,270元，少於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4,633,999元(即附表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6），故被告婚後剩餘財產應以0元計算。原告婚後剩餘財產既高於被告婚後剩餘財產，則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顯屬無據。　　
　㈢過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被告業於110年5月4日以LINE訊息通知原告撤銷切結書第二點關於系爭汽機車之贈與契約，另於本案110年7月28日言詞辯論期日亦當庭再次以口頭對原告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並於婚後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丁，兩造於109年10月5日在本院調解離婚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938號、109年度家調字第1018號調解筆錄影本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9頁、第11頁），堪信為真。
四、本院判斷：　　
　㈠關於原告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亦有明定，此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因親子關係所生之人格法益，稱為「親權」，所謂保護係指預防及排除危害，以謀子女身心之安全，包括對子女日常生活為適當之監督及維護。故父母對子女之親權受到不法之侵害，自屬基於父母、子女關係之人格法益受侵害（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59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4月18日以腳踢踹丁胸腹部；109年4月26日兩造口角衝突，被告推打原告，致原告受有雙前臂紅腫及擦挫傷、左拇指擦挫傷等傷害，丁亦遭被告揮打頭及臉；109年7月4日兩造商談簽立切結書，被告突不滿切結書用語，再徒手毆打原告之手臂及肩頸部；109年7月8日被告對原告言語侮辱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未成年子女丁109年4月18日驗傷診斷書、原告及丁於109年4月26日之驗傷診斷書、原告於109年7月4日之驗傷診斷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頁、第13頁至第14頁、第18頁至第18頁背面），且原告就上開109年4月18日、109年4月26日事件，前已向本院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經本院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73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此有該通常保護令裁定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5至16頁）。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本院109年度家護字第73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理由欄已載明：被告於兩造間之line對話中，已坦承有打、踹小孩之事實，再衡諸原告所提出之上開驗傷診斷書上所載原告及未成年子女之傷勢，核與原告所主張之被告傷害情節尚屬相符，堪認原告所述，較符合事實。又被告於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檢)109年度偵字第29763號偵查程序中，就其於109年7月8日以「偷客兄、不要臉」等語辱罵原告乙情坦承不諱而經桃檢檢察官對被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有上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9頁），故此部分亦堪認原告所述屬實，被告避重就輕、空言否認，洵不足採。
　  ⒊依前述，被告於109年4月18日、109年4月26日對未成年子女丁施以家庭暴力成傷；於109年4月26日、109年7月4日對原告施暴、109年7月8日以言語侮辱原告，被告對未成年子女丁及原告均已構成家庭暴力之不法侵害行為。又未成年子女丁於上揭時點遭被告施以家庭暴力行為時，年僅約4歲，原告身為丁母親，須克服對被告家暴行為的恐懼保護未成年子女丁、並須付出相當心力以避免丁產生心理上的陰影及偏差，原告對於丁行保護教養之親權遭受上開不法侵害，衡其情節堪稱重大。是以，原告就其個人遭受不法侵害行為部分，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就未成年子女丁遭受不法侵害行為部分，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洵屬有據。
　  ⒋慰藉金核給之標準，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任職環球混凝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9年度所得為107,833元，名下有繼承而來之公同共有土地19筆，財產價值總額為8,495,264元；另被告名下有房屋4筆、土地2筆、汽車1輛、被告獨資經營逸品企業社，財產價值總額為1,789,075元，以上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4至70頁），並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檢送之逸品企業社自107年度至108年度營業稅申報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二第50至68頁）。是以，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上開被告侵害原告和未成年子女丁之情節、及原告因此所受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5萬元之精神慰撫金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難認有據。
　  ⒌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110年3月31日起（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關於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在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產之增加，係夫妻共同努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力所得剩餘財產平均分配之權利。查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未以書面訂立夫妻財產制，故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又本件兩造均同意以本件起訴日即109年7月20日為本件夫妻剩餘財產之計算基準時點。
　  ⒉兩造就其二人於109年7月20日基準日時點之婚後財產、負債分別表達意見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原告主張欄及被告主張欄）所示。本院就兩造之爭點認定理由及結論，則為如附表一、二各編號欄位之「本院判斷欄」所載。
　  ⒊總結附表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20,586元（此為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編號1至編號3中「本院判斷欄」之金額總計）。被告雖辯稱：原告請求被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辦理過戶登記予原告，上開原告對於被告之汽機車債權，亦應列入原告之積極財產計算。惟查，原告請求辦理上開汽機車過戶及交付車輛之債權，性質上乃原告對被告之慰撫金（損害賠償）債權（理由詳如下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之規定，不列入原告之積極財產計算。又查，原告無婚後債務，其婚後消極財產金額為0元。是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20,586元。
　  ⒋總結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5,580,270元（此為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14中「本院判斷欄」之金額總計）。又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計為3,783,999元（此為附表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6中「本院判斷欄」合計之金額)。依上述，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1,796,271元（計算式：5,580,270元－3,783,999元＝1,796,271元）。　
　  ⒌依前開⒊、⒋所述，被告婚後剩餘財產為1,796,271元，高於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20,586元，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887,843元【計算式：（1,796,271元－20,586元）÷2＝887,8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即屬有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7,843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0年3月31日起、另387,843元自家事訴之追加狀送達對造翌日（即113年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⒈原告主張：兩造於109年7月6日簽署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7頁）約定「本人丙○○同意將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0、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及新台幣5萬元無條件贈與妻子，以賠償妻子因本人以上之錯誤行為。備註：(現金新台幣5萬元於今日先行支付3萬元，其餘2萬元將於109年8月31日前支付完成，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於109年7月31日前過戶於妻子乙○○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0於車子貸款繳清後當月份立即過戶於妻子乙○○名下)」(下簡稱「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及被告迄今仍未過戶及交付系爭汽機車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並有系爭切結書在卷為證，應堪信為真。　　
　　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民法第406 條及第408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111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辯稱上開「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乃兩造間之贈與契約，為原告所否認。經本院細覽系爭切結書第一至五行已載明「本人丙○○為向妻子乙○○請求寬恕本人之以下行為：⒈本人丙○○與7-11超商寶麗店女店員戊○○小姐及己○○小姐發生超出友誼行為。⒉在109年5月10日妻子懷孕時，本人丙○○不承認肚中孩兒是他自己本人的，造成妻子乙○○身心受創」等文字，足見被告簽署切結書之原因乃緣於被告有上開侵害原告配偶權及人格權之行為，方有系爭切結書中所載「本件丙○○願承諾下列事項」之約定；而上開兩造間「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既載明被告同意將系爭汽機車無條件贈與妻子係欲「賠償妻子因本人（即被告）之錯誤行為」，可知雖「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中有「無條件贈與」的文字，然衡諸兩造立約當時之真意，實則被告承諾過戶及交付系爭汽機車，係被告針對其錯誤行為欲對原告為誠心賠償，上開兩造間「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依兩造之真意，並非贈與契約，而係損害賠償（慰撫金）性質之約定，準此，自無從適用民法關於撤銷贈與的相關規定，被告抗辯其已撤銷上開贈與之意思表示，殊屬無據。
　　⒋兩造間既有上開「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且被告自承其迄今未履行（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應過戶及交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自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萬元及自110年3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1030條之1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7,843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0年3月31日起、另387,843元自113年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告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請求被告過戶及交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予原告，亦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有關原告勝訴部分，均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金額或價值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竹關東橋郵局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6,217元

		卷一第21頁背面、第86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6,217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6,217元核計。

		


		


		




		2

		中國信託銀行新竹分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13,911元

		卷一第22頁背面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13,911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13,911元核計。

		


		


		




		3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龍潭分行（帳號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458元

		卷一第24頁、第91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458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458元核計。

		


		


		




		二、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兩造不爭執原告無婚後債務，以0元核計。

		


		


		


		




		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4「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合計為20,586元。
㈡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無婚後債務，金額為0元。
㈢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20,586元（計算式：婚後積極財產20,586元－婚後消極財產0元＝20,586元）。

		


		








 
附表二：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金額或價值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1302、1374、1375建號建物

		原告主張：
3,805,463元

		卷一第26頁至第29頁背面、江庭芳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之不動產估價報告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3,805,463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3,805,463元核計。

		


		


		




		2

		車牌號碼
000-0000
自小客車

		原告主張：
71萬元

		卷二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71萬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系爭汽車價額以71萬元核計。

		


		


		




		3

		車牌號碼000-0000、廠牌：NISSAN自小客車

		原告主張：
45萬元

		卷二第3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45萬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45萬元核計。

		


		


		




		4

		車牌號碼000-000重型機車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03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該機車為000年0月出廠，已無殘值，以0元核計。

		


		


		




		5

		新光商業銀行存款









		原告主張：
不只134,778元

		卷一第84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134,778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只134,778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此銀行之存款金額134,778元核計。

		


		


		




		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原告主張：
不只545元

		卷一第86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545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只545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郵局之存款金額545元核計。

		


		


		




		7

		逸品企業社丙○○之玉山銀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0元

		卷一第117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應為0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0元核計。

		


		


		




		8

		丙○○之玉山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2.52元

		卷一第118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2.52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僅2.52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此帳戶存款金額2.52元核計。

		


		


		




		9

		丙○○之玉山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472,165元

		卷一第118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472,165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僅472,165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此帳戶之存款金額472,165元核計。

		


		


		




		10

		友邦人壽平安定期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原告主張：
1,395元

		卷一第120頁、卷二第1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1,395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1,395元核計。

		


		


		




		11

		友邦人壽愛無憂加倍防癌保險（保單號碼 Z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120頁、卷二第1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2

		全球人壽安養久久終身健康保險（C型）（保單號碼0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109頁、第165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3

		全球人壽安養久久終身健康保險（C型）（保單號碼0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109頁、第165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4

		遠雄人壽雄安心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原告主張：
5,921元

		卷一第115頁、卷二第106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5,921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5,921元核計。

		


		


		




		15

		訴外人庚○○於101年4月6日、102年4月8日、103年4月7日、104年4月8日、105年4月7日各匯款33萬元予被告(合計共165萬元)，應否自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額扣除？

		原告主張：被告婚後積極財產不得扣除此165萬元。

		卷一第204至236頁、卷二證人庚○○證詞、不動產分配約定書影本（卷二第
15至22頁）

		原告主張：
1.該165萬元匯入被告郵局帳戶，早與被告之其他金錢混同，且由被告使用完畢。
2.被告郵局存款於基準日僅剩545元，顯見被告之婚後財產本即未將此165萬元計入。
3.依庚○○所述，其匯款予被告係供被告創業使用，與被告所辯用於房屋之頭期款及生活費，顯不相同。
4.庚○○稱其為被告母親之同居人，其居住在被告名下房屋，卻未給付租金；另庚○○亦稱：伊贈與被告金錢的條件是被告母親需要用錢時，被告要把錢給被告母親用等語，可見庚○○給予被告此款較有可能是租金或供養被告母親之費用，故不應扣除。



		


		


		被告主張：
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應扣除此受贈之165萬元。

		


		被告主張：此屬被告無償取得的財產，且系爭受贈金額，係用於支付蘋果路房屋(此附表編號1)之頭期款、買車、原告奶奶喪葬費、作生意之貨款等費用，自應由房價中扣除。



		


		本院判斷：
㈠證人庚○○為其母親同居人，於101年4月6日、102年4月8日、
　103年4月7日、104年4月8日、105年4月7日庚○○指示其弟每年各匯款33萬元（以上共計165萬元）至被告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之事實，有庚○○與其弟辛○○所簽訂之不動產分配約定書影本（見本院卷二第21頁）、被告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4-209頁），堪信為真。
㈡證人庚○○證稱：伊與丙○○的母親是同居關係，丙○○也與伊同住。伊是在97年10月26日與其弟辛○○書立不動產分配約定書，約定辛○○要給伊補償金，第一年至第五年辛○○每個月給付3萬元，一年一付，第六年至第十年每年33萬元，伊指定辛○○匯款到被告丙○○名下帳戶給丙○○當作創業基金，上開金錢伊是贈與丙○○等語。本院觀諸系爭不動產分配約定書係於兩造結婚前之97年10月26日即已書立，且證人庚○○之證詞亦核與被告郵局帳戶交易明細中各次匯入33萬元之情相符，足認證人庚○○的證詞屬實。庚○○確有贈與被告165萬元，為被告婚後無償取得之財產。
㈢據被告郵局交易明細觀之，被告之上開帳戶內尚有其他被告之金錢入帳，且於101年至105年期間，在次年辛○○指示匯入33
　萬元前，被告帳戶餘額分別為102年4月3日餘44,552元、103年4月1日餘21,270元、104年1月30日餘60,925元、105年4月7日餘6,392元，105年4月7日庚○○最末次指示其弟匯款33萬元進入被告帳戶後，被告帳戶於105年4月13日餘額亦僅剩4,471元；參諸被告於111年11月21日在本院言詞辯論時亦稱：庚○○贈與之金錢，伊用於買房子的頭期款、買車子、甲○○奶奶過世喪葬費、做生意的貨款，都有用到等語。由上開事證可知，庚○○分次贈與被告之上開165萬元款項，早已與被告自己的郵局存款混同，且經被告提領花用至基準日為止，系爭郵局帳戶存款僅剩餘545元，自難認被告受贈之165萬元於基準日之時點尚存在，故被告抗辯其受贈自庚○○之165萬元，應自其婚後積極財產總額中扣除，顯屬無據。

		


		


		




		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三信商銀未清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505,154元

		卷一第151頁

		原告主張：本金部分不爭執，惟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如被告於基準日清償本金完畢，即無該利息支出。



		


		


		被告主張：
532,896元

		


		被告主張：系爭利息亦屬在該基準日時點被告應負擔之債務，斯時被告確實未清償，故仍應計入婚後負債計算。



		


		本院判斷：
㈠據三信商業銀行110年12月15日三信銀消金字第11004170號函所陳報：截至109年7月20日止，被告於該行之汽車貸款，未清償之本金餘額為505,154元，自該起日至未來清償完畢日（113年3月9日）利息約27,742元。
㈡原告雖主張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等語，惟查，上開基於婚姻期間貸款之本金所生的利息，於貸款時即已計算得出各次應清償之金額及時間，確屬被告婚後貸款所衍生之債務，雖未至清償期，仍屬被告於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債務，故上開利息債務27,742元仍應列計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範圍。

		


		


		




		2

		新光商銀未清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1,795,859元

		卷一第152頁

		原告主張：本金部分不爭執，惟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如被告於基準日清償本金完畢，即無該利息支出。



		


		


		被告主張：
2,598,841元

		


		被告主張：本金及利息債務，均應計入婚後負債計算。。



		


		本院判斷：據臺灣新光商業銀行110年12月21日新光銀消業字第1100084102號函所陳報：被告迄至109年7月20日止，於該行之借款本息分別為1,795,859元及802,982元，上開二筆均屬被告婚姻關係期間貸款所衍生之債務，均應列計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範圍。

		


		


		




		3

		玉山銀行未清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598,604元

		卷一第23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598,604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598,604核計。

		


		


		




		4

		被告對債權人壬○○於108年4月23日之借款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38頁、證人壬○○證詞（卷二第第5頁背面至第8頁）

		原告主張：
1.被告於108年間銷售額獲利甚高，並無向他人借款之需要。
2.35萬元借款金額非小，證人既稱其至郵局領錢出來再以現金交付被告，然既已至郵局取款，何不以直接匯款至被告帳戶俾留有憑據，證人所述不可採。



		


		


		被告主張：
35萬元

		


		被告主張：此借款債務屬實且經證人到庭 具結作證，足證該債務為真。



		


		本院判斷：
㈠按金錢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當事人間互相表示借貸之意思一致，且須貸與人將金錢交付借用人，始生效力。
㈡被告主張其於108年4月23日向證人壬○○借款35萬元，雖提出本票一紙（發票日108年4月23日）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38頁），而證人壬○○固亦證稱：被告是一次跟伊借本票上的35萬元，借款時間是108年4月23日，伊是用現金在被告家一次交付35萬元給被告，並未約定利息，其後被告已將借款以現金清償完畢，伊於110年1月已經將本票還給被告等語（卷二第第5頁背面至第8頁）。然證人壬○○對於其借予被告之35萬元，先稱其係自郵局提領，後於法院詢問可否提供郵局交易明細時，其又改稱35萬元也有可能是用身上的現金，說詞前後不一，已有有疑（見本院卷二第6頁背面）。再細覽被告所提出之35萬元本票影本（見本院卷一第238頁），並未記載到期日，足見上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日，參以證人壬○○證稱該借款亦未約定利息，顯與常情未合。
㈢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交易經驗上，交付金錢及簽發本票的原因可能有多端，證人壬○○之證詞既有前述顯不可採之處，本件亦無從證明被告與壬○○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
㈣綜上，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壬○○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且被告及證人壬○○均無法提出金流證據，證明壬○○有交付借款予被告之事實，自難認被告有向壬○○借款35萬元之事實。從而，被告主張之35萬元借款債務不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5

		被告對債權人癸○○於109年5月15日之借款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39頁、證人癸○○證詞(卷二第3-5頁

		原告主張：
1.被告於109年間銷售額獲利甚高，並無向他人借款之需要。
2.50萬元借款金額非小，證人既稱至銀行領錢出來再以現金交付被告，然既已至銀行領款，何不以直接匯款至被告帳戶，證人所述悖離常情。



		


		


		被告主張：
50萬元

		


		被告主張：此借款債務屬實且經證人到庭 具結作證，足證該債務為真。



		


		本院判斷：
㈠被告主張其於109年5月15日向證人癸○○借款50萬元，雖提出本票一紙（發票日109年5月15日）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39頁），而證人癸○○固亦證稱：被告是一次跟伊借50萬元，借款時間是109年5月15日，伊在台企銀行領十幾萬元，其他三十幾萬元是在身上的現金，在被告家交付50萬元給被告，並未約定利息，當初不用匯款方式借款給被告是伊身上現金夠，被告其後已將借款以現金清償完畢，伊於000年0月間已經將本票還給被告等語（卷二第第2頁背面至第5頁）。然查，證人癸○○既稱其「因當時現金足夠」故不選擇以匯款方式交付借款予被告；惟其又稱借款之其中10幾萬元係其前往銀行提領，前後所述已有矛盾；另觀諸癸○○於109年5月15日當日之帳戶交易明細，癸○○同日亦有跨行轉出50,014元（見本院卷二第13頁），按一般社會通念，癸○○當日已至銀行而有跨行轉帳之金融交易操作行為，卻未採取安全便捷之相同轉帳方式在同一銀行將金錢轉帳或匯款予被告，且其說詞有前述矛盾之處，堪認其證詞已有有疑。再細覽被告所提出之50萬元本票影本，並未記載到期日，足見上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日，參以證人癸○○證稱該借款亦未約定利息，均顯與常情未合。
㈢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交易經驗上，交付金錢及簽發本票的原因可能有多端，證人癸○○之證詞既有前述顯不可採之處，本件亦無從證明被告與癸○○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
㈣綜上，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癸○○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且被告及證人癸○○均無法提出金流證據，證明癸○○有交付借款予被告之事實，自難認被告有向癸○○借款50萬元之事實。從而，被告主張之50萬元借款債務不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6

		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43至246頁

		原告主張：被告稱此債務是繳納保險費之用，然保險係以繳保費而有「將來保險效力」，被告得隨時終止不繳，且被告之保險多為無殘值之醫療險，自不應列為婚後債務。
另被告雖有刷卡購 物，然所購得之物品也屬其財產，是不應僅因被告刷卡購物即論以淨負債，況被告所提亦含多筆「自動加值金額」，顯仍為財產。



		


		


		被告主張：
53,658元

		


		被告主張：此信用卡債務發生日期皆為基準日前，應屬婚姻期間所生債務。



		


		本院判斷：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條文中，並未限制婚後債務的種類，準此，於本件基準日之時點被告尚有積欠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債務53,658元，業經被告提出信用卡消費明細單為證，堪信為真，故此信用卡消費債務53,658元自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4「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合計為5,580,270元。
㈡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6「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合計為3,783,999元。
㈢依上述，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1,796,271元（計算式：婚後積極財產5,580,570元－婚後消極財產3,783,999元＝1,796,271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甘治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財訴字第12號
原      告  甲○○(原名乙○○)

訴訟代理人  周珊如律師
被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李典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1
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三月三十一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另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拾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及其中新
臺幣伍拾萬元自民國一一０年三月三十一日起、另參拾捌萬柒仟
捌佰肆拾參元自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
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協同原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向
監理機關辦理過戶登記到原告名下，並將上開自小客車及機車交
付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於原告分別以新臺幣伍萬元、參拾萬元為被告
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壹拾伍萬元、捌拾
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
    定準用之。查原告就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原起
    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萬元及遲延利息，嗣
    原告增加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為1,350,033元
    及遲延利息，經核原告所為前開金額之追加，為擴張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婚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丁（000年0
    月0日生），被告於婚後對原告及子女多次家庭暴力對待，
    兩造嗣於109年10月5日在本院調解離婚成立。　
　㈡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賠償50萬元之精神上損害部分：　
　　被告情緒暴躁易怒，不時對未成年子女丁口出三字經，於10
    9年4月18日原告於平鎮住處樓下聽見被告對子女大聲咆哮及
    辱罵三字經，隨後聽聞重大撞擊聲及子女哭叫聲，原告上樓
    ，看見未成年子女丁蜷曲縮在地上、手抱胸口哭泣，被告則
    作勢欲再撲向丁，原告旋將丁抱離，丁表示其遭被告以腳用
    力踢踹胸腹部，經診斷丁受有胸腹部挫傷之傷害。被告又於
    109年4月26日揚言要將丁帶走，原告出聲反駁，被告拿起手
    機攝影嘲弄原告，雙方因而衝突，其後被告大動作推打原告
    ，致原告受有雙前臂紅腫及擦挫傷、左拇指擦挫傷等傷害，
    另丁衝出哭喊時，亦遭被告揮打頭及臉部，造成子女頭皮挫
    傷、頭暈頭痛，原告遂於109年5月6日向本院聲請核發保護
    令。被告為求原告寬恕其與其他異性曖昧及誣指原告腹中胎
    兒非被告親生等行為，與原告於109年7月4日簽立切結書，
    當日被告突不滿切結書用語，再毆打原告，致原告受有上背
    部、左側手部及雙側下肢等多處挫擦傷。109年7月7日被告
    惡意將子女帶至汽車旅館過夜，原告翌日（7月8日）赴桃園
    市○○區○○路00號被告工作地尋覓子女，被告拒絕原告入内，
    且故意從屋内對外大喊：「你討客兄（台語）」、「不要臉
    」等語，致原告倍感羞憤難堪，進而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提起刑事告訴，業經該署檢察官起訴。依上述，被告於婚後
    對原告及子女多次為言語辱罵，且多次對原告及子女施加暴
    力，致原告身心極度痛苦，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等侵權行為之相關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精神上損害賠償50萬元。
　㈢關於原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差額部分：　
    兩造於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而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如附
    表一、附表二之「A、B欄中之原告主張欄」所示，茲因被告
    婚後財產多於原告婚後財產，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
    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1,350,033元
    。
  ㈣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兩造於109年7月6日簽署切結書，其中第二點約定：「本人
    丙○○同意將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0(下稱系爭
    汽車)、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下稱系爭機車)及新台
    幣5萬元無條件贈與妻子，以賠償妻子因本人以上之錯誤行
    為」，惟被告尚未辦理過戶事宜，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履行系
    爭切結書之約定，協同辦理上開汽機車之過戶登記及交付事
    宜。
　㈤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財產分配請求1,350,033元、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50萬元，及其中100萬元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另850,033元自家事訴之追加狀送達對造翌
    日（即113年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⒉被告應協同原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
    -000機車辦理過戶登記至原告名下，並將上開自小客車及機
    車交付原告。⒊前開第一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被告否認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有上開家暴行為，109年4月18
    日被告是在管教小孩，沒有罵三字經，當時是因為小孩在床
    上跳，踩到被告肋骨，被告因為怕未成年子女丁再繼續踩，
    才用腳制止，並非刻意用腳踢踹小孩，被告沒有踢到小孩的
    胸部、腹部。109年4月26日被告沒有推原告，原告也沒有跌
    倒，當天兩造雖有吵架、肢體拉扯，但被告也有受傷。兩造
    於109年7月4日搶手機時雖有肢體拉扯，但被告並未毆打原
    告的手臂及肩頸部。
　㈡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應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中之被
    告主張欄」所示。因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即附表二被告婚後
    積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14)共計5,545,270元，扣除被告受贈
    金額165萬元(即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5)後，餘額
    僅3,895,270元，少於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4,633,999元(即
    附表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6），故被告婚後剩餘
    財產應以0元計算。原告婚後剩餘財產既高於被告婚後剩餘
    財產，則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顯屬無據。　　
　㈢過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被告業於110年5月4日以LINE訊息通知原告撤銷切結書第二
    點關於系爭汽機車之贈與契約，另於本案110年7月28日言詞
    辯論期日亦當庭再次以口頭對原告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
    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
    制，並於婚後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丁，兩造於109年10月5日
    在本院調解離婚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
    、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938號、109年度家調字第1018號調
    解筆錄影本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9頁、第11頁），堪信
    為真。
四、本院判斷：　　
　㈠關於原告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於不
      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
      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亦有明定，此為父
      母對未成年子女因親子關係所生之人格法益，稱為「親權
      」，所謂保護係指預防及排除危害，以謀子女身心之安全
      ，包括對子女日常生活為適當之監督及維護。故父母對子
      女之親權受到不法之侵害，自屬基於父母、子女關係之人
      格法益受侵害（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596號民事
      裁判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4月18日以腳踢踹丁胸腹部；109年
      4月26日兩造口角衝突，被告推打原告，致原告受有雙前
      臂紅腫及擦挫傷、左拇指擦挫傷等傷害，丁亦遭被告揮打
      頭及臉；109年7月4日兩造商談簽立切結書，被告突不滿
      切結書用語，再徒手毆打原告之手臂及肩頸部；109年7月
      8日被告對原告言語侮辱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未成年
      子女丁109年4月18日驗傷診斷書、原告及丁於109年4月26
      日之驗傷診斷書、原告於109年7月4日之驗傷診斷書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12頁、第13頁至第14頁、第18頁至第18頁
      背面），且原告就上開109年4月18日、109年4月26日事件
      ，前已向本院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經本院核發109年度
      家護字第73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此有該通常保護令裁定
      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5至16頁）。被告雖以前詞
      置辯，惟查，本院109年度家護字第73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
      裁定理由欄已載明：被告於兩造間之line對話中，已坦承
      有打、踹小孩之事實，再衡諸原告所提出之上開驗傷診斷
      書上所載原告及未成年子女之傷勢，核與原告所主張之被
      告傷害情節尚屬相符，堪認原告所述，較符合事實。又被
      告於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檢)109年度偵字第2976
      3號偵查程序中，就其於109年7月8日以「偷客兄、不要臉
      」等語辱罵原告乙情坦承不諱而經桃檢檢察官對被告聲請
      簡易判決處刑，有上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影本在卷可憑
      （見本院卷一第19頁），故此部分亦堪認原告所述屬實，
      被告避重就輕、空言否認，洵不足採。
　  ⒊依前述，被告於109年4月18日、109年4月26日對未成年子
      女丁施以家庭暴力成傷；於109年4月26日、109年7月4日
      對原告施暴、109年7月8日以言語侮辱原告，被告對未成
      年子女丁及原告均已構成家庭暴力之不法侵害行為。又未
      成年子女丁於上揭時點遭被告施以家庭暴力行為時，年僅
      約4歲，原告身為丁母親，須克服對被告家暴行為的恐懼
      保護未成年子女丁、並須付出相當心力以避免丁產生心理
      上的陰影及偏差，原告對於丁行保護教養之親權遭受上開
      不法侵害，衡其情節堪稱重大。是以，原告就其個人遭受
      不法侵害行為部分，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
      第1項規定；就未成年子女丁遭受不法侵害行為部分，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洵屬有據。
　  ⒋慰藉金核給之標準，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
      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
      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任職環球混凝土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109年度所得為107,833元，名下有繼承
      而來之公同共有土地19筆，財產價值總額為8,495,264元
      ；另被告名下有房屋4筆、土地2筆、汽車1輛、被告獨資
      經營逸品企業社，財產價值總額為1,789,075元，以上有
      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參（見本
      院卷一第64至70頁），並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檢送之逸品
      企業社自107年度至108年度營業稅申報資料可佐（見本院
      卷二第50至68頁）。是以，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
      經濟能力、上開被告侵害原告和未成年子女丁之情節、及
      原告因此所受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
      償15萬元之精神慰撫金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
      難認有據。
　  ⒌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
      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
      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
      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從而，原告依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110年3月31日起（見本院卷
      二第140頁背面）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㈡關於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
      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
      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
      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
      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
      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
      度，在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產之增加，係夫妻共
      同努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力所得剩餘財產平
      均分配之權利。查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婚姻關係存
      續期間未以書面訂立夫妻財產制，故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
      造之夫妻財產制。又本件兩造均同意以本件起訴日即109
      年7月20日為本件夫妻剩餘財產之計算基準時點。
　  ⒉兩造就其二人於109年7月20日基準日時點之婚後財產、負
      債分別表達意見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原告主張欄
      及被告主張欄）所示。本院就兩造之爭點認定理由及結論
      ，則為如附表一、二各編號欄位之「本院判斷欄」所載。
　  ⒊總結附表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20,586元
      （此為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編號1至編號3中「本院判斷欄
      」之金額總計）。被告雖辯稱：原告請求被告將車號000-
      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辦理過戶登記予原告，
      上開原告對於被告之汽機車債權，亦應列入原告之積極財
      產計算。惟查，原告請求辦理上開汽機車過戶及交付車輛
      之債權，性質上乃原告對被告之慰撫金（損害賠償）債權
      （理由詳如下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
      之規定，不列入原告之積極財產計算。又查，原告無婚後
      債務，其婚後消極財產金額為0元。是依上述，原告之婚
      後剩餘財產應為20,586元。
　  ⒋總結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5,580,270元
      （此為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14中「本院判斷欄」之金額總
      計）。又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計為3,783,999元（此
      為附表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6中「本院判斷欄
      」合計之金額)。依上述，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1,796
      ,271元（計算式：5,580,270元－3,783,999元＝1,796,271
      元）。　
　  ⒌依前開⒊、⒋所述，被告婚後剩餘財產為1,796,271元，高於
      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20,586元，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887,843元【計算式：（1,796
      ,271元－20,586元）÷2＝887,8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即屬有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原告887,843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0年3月31日起
      、另387,843元自家事訴之追加狀送達對造翌日（即113年
      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
      駁回。
　㈢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⒈原告主張：兩造於109年7月6日簽署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
      17頁）約定「本人丙○○同意將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碼:0
      00-0000、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及新台幣5萬元無條
      件贈與妻子，以賠償妻子因本人以上之錯誤行為。備註：
      (現金新台幣5萬元於今日先行支付3萬元，其餘2萬元將於
      109年8月31日前支付完成，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
      於109年7月31日前過戶於妻子乙○○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
      碼：000-0000於車子貸款繳清後當月份立即過戶於妻子乙
      ○○名下)」(下簡稱「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及被
      告迄今仍未過戶及交付系爭汽機車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並有系爭切結書在卷為
      證，應堪信為真。　　
　　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
      方，他方允受之契約；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
      撤銷其贈與，民法第406 條及第408 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
      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
      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
      上字第111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辯稱上開「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乃兩造間之贈
      與契約，為原告所否認。經本院細覽系爭切結書第一至五
      行已載明「本人丙○○為向妻子乙○○請求寬恕本人之以下行
      為：⒈本人丙○○與7-11超商寶麗店女店員戊○○小姐及己○○
      小姐發生超出友誼行為。⒉在109年5月10日妻子懷孕時，
      本人丙○○不承認肚中孩兒是他自己本人的，造成妻子乙○○
      身心受創」等文字，足見被告簽署切結書之原因乃緣於被
      告有上開侵害原告配偶權及人格權之行為，方有系爭切結
      書中所載「本件丙○○願承諾下列事項」之約定；而上開兩
      造間「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既載明被告同意將系爭
      汽機車無條件贈與妻子係欲「賠償妻子因本人（即被告）
      之錯誤行為」，可知雖「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中有
      「無條件贈與」的文字，然衡諸兩造立約當時之真意，實
      則被告承諾過戶及交付系爭汽機車，係被告針對其錯誤行
      為欲對原告為誠心賠償，上開兩造間「過戶及交付汽機車
      之約定」，依兩造之真意，並非贈與契約，而係損害賠償
      （慰撫金）性質之約定，準此，自無從適用民法關於撤銷
      贈與的相關規定，被告抗辯其已撤銷上開贈與之意思表示
      ，殊屬無據。
　　⒋兩造間既有上開「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且被告自
      承其迄今未履行（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準此，原
      告請求被告應過戶及交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
      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自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15萬元及自110年3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1030條之1夫妻剩餘財產
    差額分配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7,843元，及其中50
    萬元自110年3月31日起、另387,843元自113年5月3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至原告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告
    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請求被告過戶及交付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小客車、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予原告，亦屬有理
    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有關原告勝訴部分，均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
    金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
    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金額或價值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竹關東橋郵局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6,217元 卷一第21頁背面、第86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6,217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6,217元核計。    2 中國信託銀行新竹分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13,911元 卷一第22頁背面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13,911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13,911元核計。    3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龍潭分行（帳號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458元 卷一第24頁、第91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458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458元核計。    二、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兩造不爭執原告無婚後債務，以0元核計。     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4「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合計為20,586元。 ㈡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無婚後債務，金額為0元。 ㈢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20,586元（計算式：婚後積極財產20,586元－婚後消極財產0元＝20,586元）。   
 
附表二：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金額或價值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1302、1374、1375建號建物 原告主張： 3,805,463元 卷一第26頁至第29頁背面、江庭芳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之不動產估價報告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3,805,463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3,805,463元核計。    2 車牌號碼 000-0000 自小客車 原告主張： 71萬元 卷二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71萬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系爭汽車價額以71萬元核計。    3 車牌號碼000-0000、廠牌：NISSAN自小客車 原告主張： 45萬元 卷二第3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45萬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45萬元核計。    4 車牌號碼000-000重型機車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03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該機車為000年0月出廠，已無殘值，以0元核計。    5 新光商業銀行存款     原告主張： 不只134,778元 卷一第84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134,778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只134,778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此銀行之存款金額134,778元核計。    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原告主張： 不只545元 卷一第86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545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只545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郵局之存款金額545元核計。    7 逸品企業社丙○○之玉山銀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0元 卷一第117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應為0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0元核計。    8 丙○○之玉山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2.52元 卷一第118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2.52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僅2.52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此帳戶存款金額2.52元核計。    9 丙○○之玉山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472,165元 卷一第118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472,165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僅472,165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此帳戶之存款金額472,165元核計。    10 友邦人壽平安定期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原告主張： 1,395元 卷一第120頁、卷二第1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1,395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1,395元核計。    11 友邦人壽愛無憂加倍防癌保險（保單號碼 Z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120頁、卷二第1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2 全球人壽安養久久終身健康保險（C型）（保單號碼0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109頁、第165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3 全球人壽安養久久終身健康保險（C型）（保單號碼0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109頁、第165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4 遠雄人壽雄安心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原告主張： 5,921元 卷一第115頁、卷二第106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5,921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5,921元核計。    15 訴外人庚○○於101年4月6日、102年4月8日、103年4月7日、104年4月8日、105年4月7日各匯款33萬元予被告(合計共165萬元)，應否自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額扣除？ 原告主張：被告婚後積極財產不得扣除此165萬元。 卷一第204至236頁、卷二證人庚○○證詞、不動產分配約定書影本（卷二第 15至22頁） 原告主張： 1.該165萬元匯入被告郵局帳戶，早與被告之其他金錢混同，且由被告使用完畢。 2.被告郵局存款於基準日僅剩545元，顯見被告之婚後財產本即未將此165萬元計入。 3.依庚○○所述，其匯款予被告係供被告創業使用，與被告所辯用於房屋之頭期款及生活費，顯不相同。 4.庚○○稱其為被告母親之同居人，其居住在被告名下房屋，卻未給付租金；另庚○○亦稱：伊贈與被告金錢的條件是被告母親需要用錢時，被告要把錢給被告母親用等語，可見庚○○給予被告此款較有可能是租金或供養被告母親之費用，故不應扣除。   被告主張： 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應扣除此受贈之165萬元。  被告主張：此屬被告無償取得的財產，且系爭受贈金額，係用於支付蘋果路房屋(此附表編號1)之頭期款、買車、原告奶奶喪葬費、作生意之貨款等費用，自應由房價中扣除。  本院判斷： ㈠證人庚○○為其母親同居人，於101年4月6日、102年4月8日、 　103年4月7日、104年4月8日、105年4月7日庚○○指示其弟每年各匯款33萬元（以上共計165萬元）至被告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之事實，有庚○○與其弟辛○○所簽訂之不動產分配約定書影本（見本院卷二第21頁）、被告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4-209頁），堪信為真。 ㈡證人庚○○證稱：伊與丙○○的母親是同居關係，丙○○也與伊同住。伊是在97年10月26日與其弟辛○○書立不動產分配約定書，約定辛○○要給伊補償金，第一年至第五年辛○○每個月給付3萬元，一年一付，第六年至第十年每年33萬元，伊指定辛○○匯款到被告丙○○名下帳戶給丙○○當作創業基金，上開金錢伊是贈與丙○○等語。本院觀諸系爭不動產分配約定書係於兩造結婚前之97年10月26日即已書立，且證人庚○○之證詞亦核與被告郵局帳戶交易明細中各次匯入33萬元之情相符，足認證人庚○○的證詞屬實。庚○○確有贈與被告165萬元，為被告婚後無償取得之財產。 ㈢據被告郵局交易明細觀之，被告之上開帳戶內尚有其他被告之金錢入帳，且於101年至105年期間，在次年辛○○指示匯入33 　萬元前，被告帳戶餘額分別為102年4月3日餘44,552元、103年4月1日餘21,270元、104年1月30日餘60,925元、105年4月7日餘6,392元，105年4月7日庚○○最末次指示其弟匯款33萬元進入被告帳戶後，被告帳戶於105年4月13日餘額亦僅剩4,471元；參諸被告於111年11月21日在本院言詞辯論時亦稱：庚○○贈與之金錢，伊用於買房子的頭期款、買車子、甲○○奶奶過世喪葬費、做生意的貨款，都有用到等語。由上開事證可知，庚○○分次贈與被告之上開165萬元款項，早已與被告自己的郵局存款混同，且經被告提領花用至基準日為止，系爭郵局帳戶存款僅剩餘545元，自難認被告受贈之165萬元於基準日之時點尚存在，故被告抗辯其受贈自庚○○之165萬元，應自其婚後積極財產總額中扣除，顯屬無據。    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三信商銀未清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505,154元 卷一第151頁 原告主張：本金部分不爭執，惟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如被告於基準日清償本金完畢，即無該利息支出。   被告主張： 532,896元  被告主張：系爭利息亦屬在該基準日時點被告應負擔之債務，斯時被告確實未清償，故仍應計入婚後負債計算。  本院判斷： ㈠據三信商業銀行110年12月15日三信銀消金字第11004170號函所陳報：截至109年7月20日止，被告於該行之汽車貸款，未清償之本金餘額為505,154元，自該起日至未來清償完畢日（113年3月9日）利息約27,742元。 ㈡原告雖主張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等語，惟查，上開基於婚姻期間貸款之本金所生的利息，於貸款時即已計算得出各次應清償之金額及時間，確屬被告婚後貸款所衍生之債務，雖未至清償期，仍屬被告於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債務，故上開利息債務27,742元仍應列計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範圍。    2 新光商銀未清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1,795,859元 卷一第152頁 原告主張：本金部分不爭執，惟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如被告於基準日清償本金完畢，即無該利息支出。   被告主張： 2,598,841元  被告主張：本金及利息債務，均應計入婚後負債計算。。  本院判斷：據臺灣新光商業銀行110年12月21日新光銀消業字第1100084102號函所陳報：被告迄至109年7月20日止，於該行之借款本息分別為1,795,859元及802,982元，上開二筆均屬被告婚姻關係期間貸款所衍生之債務，均應列計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範圍。    3 玉山銀行未清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598,604元 卷一第23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598,604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598,604核計。    4 被告對債權人壬○○於108年4月23日之借款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38頁、證人壬○○證詞（卷二第第5頁背面至第8頁） 原告主張： 1.被告於108年間銷售額獲利甚高，並無向他人借款之需要。 2.35萬元借款金額非小，證人既稱其至郵局領錢出來再以現金交付被告，然既已至郵局取款，何不以直接匯款至被告帳戶俾留有憑據，證人所述不可採。   被告主張： 35萬元  被告主張：此借款債務屬實且經證人到庭 具結作證，足證該債務為真。  本院判斷： ㈠按金錢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當事人間互相表示借貸之意思一致，且須貸與人將金錢交付借用人，始生效力。 ㈡被告主張其於108年4月23日向證人壬○○借款35萬元，雖提出本票一紙（發票日108年4月23日）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38頁），而證人壬○○固亦證稱：被告是一次跟伊借本票上的35萬元，借款時間是108年4月23日，伊是用現金在被告家一次交付35萬元給被告，並未約定利息，其後被告已將借款以現金清償完畢，伊於110年1月已經將本票還給被告等語（卷二第第5頁背面至第8頁）。然證人壬○○對於其借予被告之35萬元，先稱其係自郵局提領，後於法院詢問可否提供郵局交易明細時，其又改稱35萬元也有可能是用身上的現金，說詞前後不一，已有有疑（見本院卷二第6頁背面）。再細覽被告所提出之35萬元本票影本（見本院卷一第238頁），並未記載到期日，足見上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日，參以證人壬○○證稱該借款亦未約定利息，顯與常情未合。 ㈢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交易經驗上，交付金錢及簽發本票的原因可能有多端，證人壬○○之證詞既有前述顯不可採之處，本件亦無從證明被告與壬○○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 ㈣綜上，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壬○○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且被告及證人壬○○均無法提出金流證據，證明壬○○有交付借款予被告之事實，自難認被告有向壬○○借款35萬元之事實。從而，被告主張之35萬元借款債務不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5 被告對債權人癸○○於109年5月15日之借款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39頁、證人癸○○證詞(卷二第3-5頁 原告主張： 1.被告於109年間銷售額獲利甚高，並無向他人借款之需要。 2.50萬元借款金額非小，證人既稱至銀行領錢出來再以現金交付被告，然既已至銀行領款，何不以直接匯款至被告帳戶，證人所述悖離常情。   被告主張： 50萬元  被告主張：此借款債務屬實且經證人到庭 具結作證，足證該債務為真。  本院判斷： ㈠被告主張其於109年5月15日向證人癸○○借款50萬元，雖提出本票一紙（發票日109年5月15日）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39頁），而證人癸○○固亦證稱：被告是一次跟伊借50萬元，借款時間是109年5月15日，伊在台企銀行領十幾萬元，其他三十幾萬元是在身上的現金，在被告家交付50萬元給被告，並未約定利息，當初不用匯款方式借款給被告是伊身上現金夠，被告其後已將借款以現金清償完畢，伊於000年0月間已經將本票還給被告等語（卷二第第2頁背面至第5頁）。然查，證人癸○○既稱其「因當時現金足夠」故不選擇以匯款方式交付借款予被告；惟其又稱借款之其中10幾萬元係其前往銀行提領，前後所述已有矛盾；另觀諸癸○○於109年5月15日當日之帳戶交易明細，癸○○同日亦有跨行轉出50,014元（見本院卷二第13頁），按一般社會通念，癸○○當日已至銀行而有跨行轉帳之金融交易操作行為，卻未採取安全便捷之相同轉帳方式在同一銀行將金錢轉帳或匯款予被告，且其說詞有前述矛盾之處，堪認其證詞已有有疑。再細覽被告所提出之50萬元本票影本，並未記載到期日，足見上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日，參以證人癸○○證稱該借款亦未約定利息，均顯與常情未合。 ㈢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交易經驗上，交付金錢及簽發本票的原因可能有多端，證人癸○○之證詞既有前述顯不可採之處，本件亦無從證明被告與癸○○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 ㈣綜上，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癸○○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且被告及證人癸○○均無法提出金流證據，證明癸○○有交付借款予被告之事實，自難認被告有向癸○○借款50萬元之事實。從而，被告主張之50萬元借款債務不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6 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43至246頁 原告主張：被告稱此債務是繳納保險費之用，然保險係以繳保費而有「將來保險效力」，被告得隨時終止不繳，且被告之保險多為無殘值之醫療險，自不應列為婚後債務。 另被告雖有刷卡購 物，然所購得之物品也屬其財產，是不應僅因被告刷卡購物即論以淨負債，況被告所提亦含多筆「自動加值金額」，顯仍為財產。   被告主張： 53,658元  被告主張：此信用卡債務發生日期皆為基準日前，應屬婚姻期間所生債務。  本院判斷：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條文中，並未限制婚後債務的種類，準此，於本件基準日之時點被告尚有積欠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債務53,658元，業經被告提出信用卡消費明細單為證，堪信為真，故此信用卡消費債務53,658元自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4「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合計為5,580,270元。 ㈡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6「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合計為3,783,999元。 ㈢依上述，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1,796,271元（計算式：婚後積極財產5,580,570元－婚後消極財產3,783,999元＝1,796,271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甘治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財訴字第12號
原      告  甲○○(原名乙○○)


訴訟代理人  周珊如律師
被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李典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另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拾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及其中新臺幣伍拾萬元自民國一一０年三月三十一日起、另參拾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自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協同原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向監理機關辦理過戶登記到原告名下，並將上開自小客車及機車交付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於原告分別以新臺幣伍萬元、參拾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壹拾伍萬元、捌拾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準用之。查原告就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萬元及遲延利息，嗣原告增加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為1,350,033元及遲延利息，經核原告所為前開金額之追加，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婚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丁（000年0月0日生），被告於婚後對原告及子女多次家庭暴力對待，兩造嗣於109年10月5日在本院調解離婚成立。　
　㈡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賠償50萬元之精神上損害部分：　
　　被告情緒暴躁易怒，不時對未成年子女丁口出三字經，於109年4月18日原告於平鎮住處樓下聽見被告對子女大聲咆哮及辱罵三字經，隨後聽聞重大撞擊聲及子女哭叫聲，原告上樓，看見未成年子女丁蜷曲縮在地上、手抱胸口哭泣，被告則作勢欲再撲向丁，原告旋將丁抱離，丁表示其遭被告以腳用力踢踹胸腹部，經診斷丁受有胸腹部挫傷之傷害。被告又於109年4月26日揚言要將丁帶走，原告出聲反駁，被告拿起手機攝影嘲弄原告，雙方因而衝突，其後被告大動作推打原告，致原告受有雙前臂紅腫及擦挫傷、左拇指擦挫傷等傷害，另丁衝出哭喊時，亦遭被告揮打頭及臉部，造成子女頭皮挫傷、頭暈頭痛，原告遂於109年5月6日向本院聲請核發保護令。被告為求原告寬恕其與其他異性曖昧及誣指原告腹中胎兒非被告親生等行為，與原告於109年7月4日簽立切結書，當日被告突不滿切結書用語，再毆打原告，致原告受有上背部、左側手部及雙側下肢等多處挫擦傷。109年7月7日被告惡意將子女帶至汽車旅館過夜，原告翌日（7月8日）赴桃園市○○區○○路00號被告工作地尋覓子女，被告拒絕原告入内，且故意從屋内對外大喊：「你討客兄（台語）」、「不要臉」等語，致原告倍感羞憤難堪，進而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業經該署檢察官起訴。依上述，被告於婚後對原告及子女多次為言語辱罵，且多次對原告及子女施加暴力，致原告身心極度痛苦，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等侵權行為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精神上損害賠償50萬元。
　㈢關於原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差額部分：　
    兩造於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而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中之原告主張欄」所示，茲因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婚後財產，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1,350,033元。
  ㈣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兩造於109年7月6日簽署切結書，其中第二點約定：「本人丙○○同意將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0(下稱系爭汽車)、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下稱系爭機車)及新台幣5萬元無條件贈與妻子，以賠償妻子因本人以上之錯誤行為」，惟被告尚未辦理過戶事宜，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履行系爭切結書之約定，協同辦理上開汽機車之過戶登記及交付事宜。
　㈤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財產分配請求1,350,033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50萬元，及其中10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另850,033元自家事訴之追加狀送達對造翌日（即113年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協同原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辦理過戶登記至原告名下，並將上開自小客車及機車交付原告。⒊前開第一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被告否認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有上開家暴行為，109年4月18日被告是在管教小孩，沒有罵三字經，當時是因為小孩在床上跳，踩到被告肋骨，被告因為怕未成年子女丁再繼續踩，才用腳制止，並非刻意用腳踢踹小孩，被告沒有踢到小孩的胸部、腹部。109年4月26日被告沒有推原告，原告也沒有跌倒，當天兩造雖有吵架、肢體拉扯，但被告也有受傷。兩造於109年7月4日搶手機時雖有肢體拉扯，但被告並未毆打原告的手臂及肩頸部。
　㈡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應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中之被告主張欄」所示。因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即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14)共計5,545,270元，扣除被告受贈金額165萬元(即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5)後，餘額僅3,895,270元，少於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4,633,999元(即附表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6），故被告婚後剩餘財產應以0元計算。原告婚後剩餘財產既高於被告婚後剩餘財產，則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顯屬無據。　　
　㈢過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被告業於110年5月4日以LINE訊息通知原告撤銷切結書第二點關於系爭汽機車之贈與契約，另於本案110年7月28日言詞辯論期日亦當庭再次以口頭對原告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並於婚後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丁，兩造於109年10月5日在本院調解離婚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938號、109年度家調字第1018號調解筆錄影本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9頁、第11頁），堪信為真。
四、本院判斷：　　
　㈠關於原告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亦有明定，此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因親子關係所生之人格法益，稱為「親權」，所謂保護係指預防及排除危害，以謀子女身心之安全，包括對子女日常生活為適當之監督及維護。故父母對子女之親權受到不法之侵害，自屬基於父母、子女關係之人格法益受侵害（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59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4月18日以腳踢踹丁胸腹部；109年4月26日兩造口角衝突，被告推打原告，致原告受有雙前臂紅腫及擦挫傷、左拇指擦挫傷等傷害，丁亦遭被告揮打頭及臉；109年7月4日兩造商談簽立切結書，被告突不滿切結書用語，再徒手毆打原告之手臂及肩頸部；109年7月8日被告對原告言語侮辱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未成年子女丁109年4月18日驗傷診斷書、原告及丁於109年4月26日之驗傷診斷書、原告於109年7月4日之驗傷診斷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頁、第13頁至第14頁、第18頁至第18頁背面），且原告就上開109年4月18日、109年4月26日事件，前已向本院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經本院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73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此有該通常保護令裁定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5至16頁）。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本院109年度家護字第73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理由欄已載明：被告於兩造間之line對話中，已坦承有打、踹小孩之事實，再衡諸原告所提出之上開驗傷診斷書上所載原告及未成年子女之傷勢，核與原告所主張之被告傷害情節尚屬相符，堪認原告所述，較符合事實。又被告於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檢)109年度偵字第29763號偵查程序中，就其於109年7月8日以「偷客兄、不要臉」等語辱罵原告乙情坦承不諱而經桃檢檢察官對被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有上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9頁），故此部分亦堪認原告所述屬實，被告避重就輕、空言否認，洵不足採。
　  ⒊依前述，被告於109年4月18日、109年4月26日對未成年子女丁施以家庭暴力成傷；於109年4月26日、109年7月4日對原告施暴、109年7月8日以言語侮辱原告，被告對未成年子女丁及原告均已構成家庭暴力之不法侵害行為。又未成年子女丁於上揭時點遭被告施以家庭暴力行為時，年僅約4歲，原告身為丁母親，須克服對被告家暴行為的恐懼保護未成年子女丁、並須付出相當心力以避免丁產生心理上的陰影及偏差，原告對於丁行保護教養之親權遭受上開不法侵害，衡其情節堪稱重大。是以，原告就其個人遭受不法侵害行為部分，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就未成年子女丁遭受不法侵害行為部分，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洵屬有據。
　  ⒋慰藉金核給之標準，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任職環球混凝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9年度所得為107,833元，名下有繼承而來之公同共有土地19筆，財產價值總額為8,495,264元；另被告名下有房屋4筆、土地2筆、汽車1輛、被告獨資經營逸品企業社，財產價值總額為1,789,075元，以上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4至70頁），並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檢送之逸品企業社自107年度至108年度營業稅申報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二第50至68頁）。是以，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上開被告侵害原告和未成年子女丁之情節、及原告因此所受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5萬元之精神慰撫金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難認有據。
　  ⒌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110年3月31日起（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關於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在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產之增加，係夫妻共同努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力所得剩餘財產平均分配之權利。查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未以書面訂立夫妻財產制，故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又本件兩造均同意以本件起訴日即109年7月20日為本件夫妻剩餘財產之計算基準時點。
　  ⒉兩造就其二人於109年7月20日基準日時點之婚後財產、負債分別表達意見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原告主張欄及被告主張欄）所示。本院就兩造之爭點認定理由及結論，則為如附表一、二各編號欄位之「本院判斷欄」所載。
　  ⒊總結附表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20,586元（此為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編號1至編號3中「本院判斷欄」之金額總計）。被告雖辯稱：原告請求被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辦理過戶登記予原告，上開原告對於被告之汽機車債權，亦應列入原告之積極財產計算。惟查，原告請求辦理上開汽機車過戶及交付車輛之債權，性質上乃原告對被告之慰撫金（損害賠償）債權（理由詳如下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之規定，不列入原告之積極財產計算。又查，原告無婚後債務，其婚後消極財產金額為0元。是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20,586元。
　  ⒋總結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5,580,270元（此為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14中「本院判斷欄」之金額總計）。又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計為3,783,999元（此為附表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6中「本院判斷欄」合計之金額)。依上述，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1,796,271元（計算式：5,580,270元－3,783,999元＝1,796,271元）。　
　  ⒌依前開⒊、⒋所述，被告婚後剩餘財產為1,796,271元，高於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20,586元，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887,843元【計算式：（1,796,271元－20,586元）÷2＝887,8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即屬有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7,843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0年3月31日起、另387,843元自家事訴之追加狀送達對造翌日（即113年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⒈原告主張：兩造於109年7月6日簽署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7頁）約定「本人丙○○同意將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0、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及新台幣5萬元無條件贈與妻子，以賠償妻子因本人以上之錯誤行為。備註：(現金新台幣5萬元於今日先行支付3萬元，其餘2萬元將於109年8月31日前支付完成，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於109年7月31日前過戶於妻子乙○○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0於車子貸款繳清後當月份立即過戶於妻子乙○○名下)」(下簡稱「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及被告迄今仍未過戶及交付系爭汽機車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並有系爭切結書在卷為證，應堪信為真。　　
　　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民法第406 條及第408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111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辯稱上開「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乃兩造間之贈與契約，為原告所否認。經本院細覽系爭切結書第一至五行已載明「本人丙○○為向妻子乙○○請求寬恕本人之以下行為：⒈本人丙○○與7-11超商寶麗店女店員戊○○小姐及己○○小姐發生超出友誼行為。⒉在109年5月10日妻子懷孕時，本人丙○○不承認肚中孩兒是他自己本人的，造成妻子乙○○身心受創」等文字，足見被告簽署切結書之原因乃緣於被告有上開侵害原告配偶權及人格權之行為，方有系爭切結書中所載「本件丙○○願承諾下列事項」之約定；而上開兩造間「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既載明被告同意將系爭汽機車無條件贈與妻子係欲「賠償妻子因本人（即被告）之錯誤行為」，可知雖「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中有「無條件贈與」的文字，然衡諸兩造立約當時之真意，實則被告承諾過戶及交付系爭汽機車，係被告針對其錯誤行為欲對原告為誠心賠償，上開兩造間「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依兩造之真意，並非贈與契約，而係損害賠償（慰撫金）性質之約定，準此，自無從適用民法關於撤銷贈與的相關規定，被告抗辯其已撤銷上開贈與之意思表示，殊屬無據。
　　⒋兩造間既有上開「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且被告自承其迄今未履行（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應過戶及交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自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萬元及自110年3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1030條之1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7,843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0年3月31日起、另387,843元自113年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告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請求被告過戶及交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予原告，亦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有關原告勝訴部分，均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金額或價值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竹關東橋郵局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6,217元

		卷一第21頁背面、第86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6,217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6,217元核計。

		


		


		




		2

		中國信託銀行新竹分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13,911元

		卷一第22頁背面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13,911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13,911元核計。

		


		


		




		3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龍潭分行（帳號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458元

		卷一第24頁、第91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458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458元核計。

		


		


		




		二、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兩造不爭執原告無婚後債務，以0元核計。

		


		


		


		




		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4「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合計為20,586元。
㈡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無婚後債務，金額為0元。
㈢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20,586元（計算式：婚後積極財產20,586元－婚後消極財產0元＝20,586元）。

		


		








 
附表二：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金額或價值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1302、1374、1375建號建物

		原告主張：
3,805,463元

		卷一第26頁至第29頁背面、江庭芳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之不動產估價報告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3,805,463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3,805,463元核計。

		


		


		




		2

		車牌號碼
000-0000
自小客車

		原告主張：
71萬元

		卷二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71萬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系爭汽車價額以71萬元核計。

		


		


		




		3

		車牌號碼000-0000、廠牌：NISSAN自小客車

		原告主張：
45萬元

		卷二第3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45萬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45萬元核計。

		


		


		




		4

		車牌號碼000-000重型機車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03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該機車為000年0月出廠，已無殘值，以0元核計。

		


		


		




		5

		新光商業銀行存款









		原告主張：
不只134,778元

		卷一第84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134,778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只134,778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此銀行之存款金額134,778元核計。

		


		


		




		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原告主張：
不只545元

		卷一第86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545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只545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郵局之存款金額545元核計。

		


		


		




		7

		逸品企業社丙○○之玉山銀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0元

		卷一第117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應為0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0元核計。

		


		


		




		8

		丙○○之玉山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2.52元

		卷一第118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2.52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僅2.52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此帳戶存款金額2.52元核計。

		


		


		




		9

		丙○○之玉山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472,165元

		卷一第118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472,165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僅472,165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此帳戶之存款金額472,165元核計。

		


		


		




		10

		友邦人壽平安定期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原告主張：
1,395元

		卷一第120頁、卷二第1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1,395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1,395元核計。

		


		


		




		11

		友邦人壽愛無憂加倍防癌保險（保單號碼 Z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120頁、卷二第1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2

		全球人壽安養久久終身健康保險（C型）（保單號碼0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109頁、第165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3

		全球人壽安養久久終身健康保險（C型）（保單號碼0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109頁、第165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4

		遠雄人壽雄安心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原告主張：
5,921元

		卷一第115頁、卷二第106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5,921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5,921元核計。

		


		


		




		15

		訴外人庚○○於101年4月6日、102年4月8日、103年4月7日、104年4月8日、105年4月7日各匯款33萬元予被告(合計共165萬元)，應否自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額扣除？

		原告主張：被告婚後積極財產不得扣除此165萬元。

		卷一第204至236頁、卷二證人庚○○證詞、不動產分配約定書影本（卷二第
15至22頁）

		原告主張：
1.該165萬元匯入被告郵局帳戶，早與被告之其他金錢混同，且由被告使用完畢。
2.被告郵局存款於基準日僅剩545元，顯見被告之婚後財產本即未將此165萬元計入。
3.依庚○○所述，其匯款予被告係供被告創業使用，與被告所辯用於房屋之頭期款及生活費，顯不相同。
4.庚○○稱其為被告母親之同居人，其居住在被告名下房屋，卻未給付租金；另庚○○亦稱：伊贈與被告金錢的條件是被告母親需要用錢時，被告要把錢給被告母親用等語，可見庚○○給予被告此款較有可能是租金或供養被告母親之費用，故不應扣除。



		


		


		被告主張：
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應扣除此受贈之165萬元。

		


		被告主張：此屬被告無償取得的財產，且系爭受贈金額，係用於支付蘋果路房屋(此附表編號1)之頭期款、買車、原告奶奶喪葬費、作生意之貨款等費用，自應由房價中扣除。



		


		本院判斷：
㈠證人庚○○為其母親同居人，於101年4月6日、102年4月8日、
　103年4月7日、104年4月8日、105年4月7日庚○○指示其弟每年各匯款33萬元（以上共計165萬元）至被告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之事實，有庚○○與其弟辛○○所簽訂之不動產分配約定書影本（見本院卷二第21頁）、被告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4-209頁），堪信為真。
㈡證人庚○○證稱：伊與丙○○的母親是同居關係，丙○○也與伊同住。伊是在97年10月26日與其弟辛○○書立不動產分配約定書，約定辛○○要給伊補償金，第一年至第五年辛○○每個月給付3萬元，一年一付，第六年至第十年每年33萬元，伊指定辛○○匯款到被告丙○○名下帳戶給丙○○當作創業基金，上開金錢伊是贈與丙○○等語。本院觀諸系爭不動產分配約定書係於兩造結婚前之97年10月26日即已書立，且證人庚○○之證詞亦核與被告郵局帳戶交易明細中各次匯入33萬元之情相符，足認證人庚○○的證詞屬實。庚○○確有贈與被告165萬元，為被告婚後無償取得之財產。
㈢據被告郵局交易明細觀之，被告之上開帳戶內尚有其他被告之金錢入帳，且於101年至105年期間，在次年辛○○指示匯入33
　萬元前，被告帳戶餘額分別為102年4月3日餘44,552元、103年4月1日餘21,270元、104年1月30日餘60,925元、105年4月7日餘6,392元，105年4月7日庚○○最末次指示其弟匯款33萬元進入被告帳戶後，被告帳戶於105年4月13日餘額亦僅剩4,471元；參諸被告於111年11月21日在本院言詞辯論時亦稱：庚○○贈與之金錢，伊用於買房子的頭期款、買車子、甲○○奶奶過世喪葬費、做生意的貨款，都有用到等語。由上開事證可知，庚○○分次贈與被告之上開165萬元款項，早已與被告自己的郵局存款混同，且經被告提領花用至基準日為止，系爭郵局帳戶存款僅剩餘545元，自難認被告受贈之165萬元於基準日之時點尚存在，故被告抗辯其受贈自庚○○之165萬元，應自其婚後積極財產總額中扣除，顯屬無據。

		


		


		




		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三信商銀未清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505,154元

		卷一第151頁

		原告主張：本金部分不爭執，惟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如被告於基準日清償本金完畢，即無該利息支出。



		


		


		被告主張：
532,896元

		


		被告主張：系爭利息亦屬在該基準日時點被告應負擔之債務，斯時被告確實未清償，故仍應計入婚後負債計算。



		


		本院判斷：
㈠據三信商業銀行110年12月15日三信銀消金字第11004170號函所陳報：截至109年7月20日止，被告於該行之汽車貸款，未清償之本金餘額為505,154元，自該起日至未來清償完畢日（113年3月9日）利息約27,742元。
㈡原告雖主張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等語，惟查，上開基於婚姻期間貸款之本金所生的利息，於貸款時即已計算得出各次應清償之金額及時間，確屬被告婚後貸款所衍生之債務，雖未至清償期，仍屬被告於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債務，故上開利息債務27,742元仍應列計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範圍。

		


		


		




		2

		新光商銀未清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1,795,859元

		卷一第152頁

		原告主張：本金部分不爭執，惟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如被告於基準日清償本金完畢，即無該利息支出。



		


		


		被告主張：
2,598,841元

		


		被告主張：本金及利息債務，均應計入婚後負債計算。。



		


		本院判斷：據臺灣新光商業銀行110年12月21日新光銀消業字第1100084102號函所陳報：被告迄至109年7月20日止，於該行之借款本息分別為1,795,859元及802,982元，上開二筆均屬被告婚姻關係期間貸款所衍生之債務，均應列計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範圍。

		


		


		




		3

		玉山銀行未清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598,604元

		卷一第23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598,604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598,604核計。

		


		


		




		4

		被告對債權人壬○○於108年4月23日之借款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38頁、證人壬○○證詞（卷二第第5頁背面至第8頁）

		原告主張：
1.被告於108年間銷售額獲利甚高，並無向他人借款之需要。
2.35萬元借款金額非小，證人既稱其至郵局領錢出來再以現金交付被告，然既已至郵局取款，何不以直接匯款至被告帳戶俾留有憑據，證人所述不可採。



		


		


		被告主張：
35萬元

		


		被告主張：此借款債務屬實且經證人到庭 具結作證，足證該債務為真。



		


		本院判斷：
㈠按金錢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當事人間互相表示借貸之意思一致，且須貸與人將金錢交付借用人，始生效力。
㈡被告主張其於108年4月23日向證人壬○○借款35萬元，雖提出本票一紙（發票日108年4月23日）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38頁），而證人壬○○固亦證稱：被告是一次跟伊借本票上的35萬元，借款時間是108年4月23日，伊是用現金在被告家一次交付35萬元給被告，並未約定利息，其後被告已將借款以現金清償完畢，伊於110年1月已經將本票還給被告等語（卷二第第5頁背面至第8頁）。然證人壬○○對於其借予被告之35萬元，先稱其係自郵局提領，後於法院詢問可否提供郵局交易明細時，其又改稱35萬元也有可能是用身上的現金，說詞前後不一，已有有疑（見本院卷二第6頁背面）。再細覽被告所提出之35萬元本票影本（見本院卷一第238頁），並未記載到期日，足見上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日，參以證人壬○○證稱該借款亦未約定利息，顯與常情未合。
㈢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交易經驗上，交付金錢及簽發本票的原因可能有多端，證人壬○○之證詞既有前述顯不可採之處，本件亦無從證明被告與壬○○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
㈣綜上，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壬○○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且被告及證人壬○○均無法提出金流證據，證明壬○○有交付借款予被告之事實，自難認被告有向壬○○借款35萬元之事實。從而，被告主張之35萬元借款債務不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5

		被告對債權人癸○○於109年5月15日之借款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39頁、證人癸○○證詞(卷二第3-5頁

		原告主張：
1.被告於109年間銷售額獲利甚高，並無向他人借款之需要。
2.50萬元借款金額非小，證人既稱至銀行領錢出來再以現金交付被告，然既已至銀行領款，何不以直接匯款至被告帳戶，證人所述悖離常情。



		


		


		被告主張：
50萬元

		


		被告主張：此借款債務屬實且經證人到庭 具結作證，足證該債務為真。



		


		本院判斷：
㈠被告主張其於109年5月15日向證人癸○○借款50萬元，雖提出本票一紙（發票日109年5月15日）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39頁），而證人癸○○固亦證稱：被告是一次跟伊借50萬元，借款時間是109年5月15日，伊在台企銀行領十幾萬元，其他三十幾萬元是在身上的現金，在被告家交付50萬元給被告，並未約定利息，當初不用匯款方式借款給被告是伊身上現金夠，被告其後已將借款以現金清償完畢，伊於000年0月間已經將本票還給被告等語（卷二第第2頁背面至第5頁）。然查，證人癸○○既稱其「因當時現金足夠」故不選擇以匯款方式交付借款予被告；惟其又稱借款之其中10幾萬元係其前往銀行提領，前後所述已有矛盾；另觀諸癸○○於109年5月15日當日之帳戶交易明細，癸○○同日亦有跨行轉出50,014元（見本院卷二第13頁），按一般社會通念，癸○○當日已至銀行而有跨行轉帳之金融交易操作行為，卻未採取安全便捷之相同轉帳方式在同一銀行將金錢轉帳或匯款予被告，且其說詞有前述矛盾之處，堪認其證詞已有有疑。再細覽被告所提出之50萬元本票影本，並未記載到期日，足見上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日，參以證人癸○○證稱該借款亦未約定利息，均顯與常情未合。
㈢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交易經驗上，交付金錢及簽發本票的原因可能有多端，證人癸○○之證詞既有前述顯不可採之處，本件亦無從證明被告與癸○○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
㈣綜上，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癸○○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且被告及證人癸○○均無法提出金流證據，證明癸○○有交付借款予被告之事實，自難認被告有向癸○○借款50萬元之事實。從而，被告主張之50萬元借款債務不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6

		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43至246頁

		原告主張：被告稱此債務是繳納保險費之用，然保險係以繳保費而有「將來保險效力」，被告得隨時終止不繳，且被告之保險多為無殘值之醫療險，自不應列為婚後債務。
另被告雖有刷卡購 物，然所購得之物品也屬其財產，是不應僅因被告刷卡購物即論以淨負債，況被告所提亦含多筆「自動加值金額」，顯仍為財產。



		


		


		被告主張：
53,658元

		


		被告主張：此信用卡債務發生日期皆為基準日前，應屬婚姻期間所生債務。



		


		本院判斷：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條文中，並未限制婚後債務的種類，準此，於本件基準日之時點被告尚有積欠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債務53,658元，業經被告提出信用卡消費明細單為證，堪信為真，故此信用卡消費債務53,658元自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4「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合計為5,580,270元。
㈡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6「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合計為3,783,999元。
㈢依上述，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1,796,271元（計算式：婚後積極財產5,580,570元－婚後消極財產3,783,999元＝1,796,271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甘治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家財訴字第12號
原      告  甲○○(原名乙○○)

訴訟代理人  周珊如律師
被      告  丙○○  
訴訟代理人  李典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伍萬元及自民國一一０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另應給付原告新臺幣捌拾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及其中新臺幣伍拾萬元自民國一一０年三月三十一日起、另參拾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自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協同原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向監理機關辦理過戶登記到原告名下，並將上開自小客車及機車交付原告。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二項於原告分別以新臺幣伍萬元、參拾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分別以新臺幣壹拾伍萬元、捌拾捌萬柒仟捌佰肆拾參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之規定準用之。查原告就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原起訴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萬元及遲延利息，嗣原告增加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金額為1,350,033元及遲延利息，經核原告所為前開金額之追加，為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婚後育有一未成年子女丁（000年0月0日生），被告於婚後對原告及子女多次家庭暴力對待，兩造嗣於109年10月5日在本院調解離婚成立。　
　㈡關於原告請求被告賠償50萬元之精神上損害部分：　
　　被告情緒暴躁易怒，不時對未成年子女丁口出三字經，於109年4月18日原告於平鎮住處樓下聽見被告對子女大聲咆哮及辱罵三字經，隨後聽聞重大撞擊聲及子女哭叫聲，原告上樓，看見未成年子女丁蜷曲縮在地上、手抱胸口哭泣，被告則作勢欲再撲向丁，原告旋將丁抱離，丁表示其遭被告以腳用力踢踹胸腹部，經診斷丁受有胸腹部挫傷之傷害。被告又於109年4月26日揚言要將丁帶走，原告出聲反駁，被告拿起手機攝影嘲弄原告，雙方因而衝突，其後被告大動作推打原告，致原告受有雙前臂紅腫及擦挫傷、左拇指擦挫傷等傷害，另丁衝出哭喊時，亦遭被告揮打頭及臉部，造成子女頭皮挫傷、頭暈頭痛，原告遂於109年5月6日向本院聲請核發保護令。被告為求原告寬恕其與其他異性曖昧及誣指原告腹中胎兒非被告親生等行為，與原告於109年7月4日簽立切結書，當日被告突不滿切結書用語，再毆打原告，致原告受有上背部、左側手部及雙側下肢等多處挫擦傷。109年7月7日被告惡意將子女帶至汽車旅館過夜，原告翌日（7月8日）赴桃園市○○區○○路00號被告工作地尋覓子女，被告拒絕原告入内，且故意從屋内對外大喊：「你討客兄（台語）」、「不要臉」等語，致原告倍感羞憤難堪，進而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起刑事告訴，業經該署檢察官起訴。依上述，被告於婚後對原告及子女多次為言語辱罵，且多次對原告及子女施加暴力，致原告身心極度痛苦，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等侵權行為之相關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精神上損害賠償50萬元。
　㈢關於原告請求分配夫妻剩餘財產之差額部分：　
    兩造於婚後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而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中之原告主張欄」所示，茲因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婚後財產，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1,350,033元。
  ㈣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兩造於109年7月6日簽署切結書，其中第二點約定：「本人丙○○同意將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0(下稱系爭汽車)、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下稱系爭機車)及新台幣5萬元無條件贈與妻子，以賠償妻子因本人以上之錯誤行為」，惟被告尚未辦理過戶事宜，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履行系爭切結書之約定，協同辦理上開汽機車之過戶登記及交付事宜。
　㈤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剩餘財產分配請求1,350,033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50萬元，及其中10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另850,033元自家事訴之追加狀送達對造翌日（即113年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協同原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辦理過戶登記至原告名下，並將上開自小客車及機車交付原告。⒊前開第一項聲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意旨略以：
　㈠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被告否認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有上開家暴行為，109年4月18日被告是在管教小孩，沒有罵三字經，當時是因為小孩在床上跳，踩到被告肋骨，被告因為怕未成年子女丁再繼續踩，才用腳制止，並非刻意用腳踢踹小孩，被告沒有踢到小孩的胸部、腹部。109年4月26日被告沒有推原告，原告也沒有跌倒，當天兩造雖有吵架、肢體拉扯，但被告也有受傷。兩造於109年7月4日搶手機時雖有肢體拉扯，但被告並未毆打原告的手臂及肩頸部。
　㈡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兩造之婚後財產狀況應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中之被告主張欄」所示。因被告婚後積極財產(即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14)共計5,545,270元，扣除被告受贈金額165萬元(即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編號15)後，餘額僅3,895,270元，少於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4,633,999元(即附表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6），故被告婚後剩餘財產應以0元計算。原告婚後剩餘財產既高於被告婚後剩餘財產，則原告此部分之請求顯屬無據。　　
　㈢過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被告業於110年5月4日以LINE訊息通知原告撤銷切結書第二點關於系爭汽機車之贈與契約，另於本案110年7月28日言詞辯論期日亦當庭再次以口頭對原告為撤銷贈與之意思表示，故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㈣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經查，原告主張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並於婚後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丁，兩造於109年10月5日在本院調解離婚成立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戶籍謄本、本院109年度家調字第938號、109年度家調字第1018號調解筆錄影本附卷可證（見本院卷一第9頁、第11頁），堪信為真。
四、本院判斷：　　
　㈠關於原告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此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民法第1084條第2項亦有明定，此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因親子關係所生之人格法益，稱為「親權」，所謂保護係指預防及排除危害，以謀子女身心之安全，包括對子女日常生活為適當之監督及維護。故父母對子女之親權受到不法之侵害，自屬基於父母、子女關係之人格法益受侵害（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596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於109年4月18日以腳踢踹丁胸腹部；109年4月26日兩造口角衝突，被告推打原告，致原告受有雙前臂紅腫及擦挫傷、左拇指擦挫傷等傷害，丁亦遭被告揮打頭及臉；109年7月4日兩造商談簽立切結書，被告突不滿切結書用語，再徒手毆打原告之手臂及肩頸部；109年7月8日被告對原告言語侮辱等情，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未成年子女丁109年4月18日驗傷診斷書、原告及丁於109年4月26日之驗傷診斷書、原告於109年7月4日之驗傷診斷書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2頁、第13頁至第14頁、第18頁至第18頁背面），且原告就上開109年4月18日、109年4月26日事件，前已向本院聲請核發通常保護令，經本院核發109年度家護字第73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此有該通常保護令裁定影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15至16頁）。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本院109年度家護字第73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理由欄已載明：被告於兩造間之line對話中，已坦承有打、踹小孩之事實，再衡諸原告所提出之上開驗傷診斷書上所載原告及未成年子女之傷勢，核與原告所主張之被告傷害情節尚屬相符，堪認原告所述，較符合事實。又被告於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檢)109年度偵字第29763號偵查程序中，就其於109年7月8日以「偷客兄、不要臉」等語辱罵原告乙情坦承不諱而經桃檢檢察官對被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有上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影本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9頁），故此部分亦堪認原告所述屬實，被告避重就輕、空言否認，洵不足採。
　  ⒊依前述，被告於109年4月18日、109年4月26日對未成年子女丁施以家庭暴力成傷；於109年4月26日、109年7月4日對原告施暴、109年7月8日以言語侮辱原告，被告對未成年子女丁及原告均已構成家庭暴力之不法侵害行為。又未成年子女丁於上揭時點遭被告施以家庭暴力行為時，年僅約4歲，原告身為丁母親，須克服對被告家暴行為的恐懼保護未成年子女丁、並須付出相當心力以避免丁產生心理上的陰影及偏差，原告對於丁行保護教養之親權遭受上開不法侵害，衡其情節堪稱重大。是以，原告就其個人遭受不法侵害行為部分，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就未成年子女丁遭受不法侵害行為部分，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洵屬有據。
　  ⒋慰藉金核給之標準，非不可斟酌雙方身分資力與加害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2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任職環球混凝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9年度所得為107,833元，名下有繼承而來之公同共有土地19筆，財產價值總額為8,495,264元；另被告名下有房屋4筆、土地2筆、汽車1輛、被告獨資經營逸品企業社，財產價值總額為1,789,075元，以上有兩造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64至70頁），並有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檢送之逸品企業社自107年度至108年度營業稅申報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二第50至68頁）。是以，本院審酌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上開被告侵害原告和未成年子女丁之情節、及原告因此所受精神上痛苦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5萬元之精神慰撫金為適當，原告逾此部分之請求，則難認有據。
　  ⒌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 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明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5萬元及自110年3月31日起（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關於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⒈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制度，在於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其財產之增加，係夫妻共同努力、貢獻之結果，故賦予夫妻因協力所得剩餘財產平均分配之權利。查兩造於101年3月1日結婚，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未以書面訂立夫妻財產制，故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又本件兩造均同意以本件起訴日即109年7月20日為本件夫妻剩餘財產之計算基準時點。
　  ⒉兩造就其二人於109年7月20日基準日時點之婚後財產、負債分別表達意見如附表一、附表二之A、B欄（原告主張欄及被告主張欄）所示。本院就兩造之爭點認定理由及結論，則為如附表一、二各編號欄位之「本院判斷欄」所載。
　  ⒊總結附表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20,586元（此為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編號1至編號3中「本院判斷欄」之金額總計）。被告雖辯稱：原告請求被告將車號000-0000自小客車、車號000-000機車辦理過戶登記予原告，上開原告對於被告之汽機車債權，亦應列入原告之積極財產計算。惟查，原告請求辦理上開汽機車過戶及交付車輛之債權，性質上乃原告對被告之慰撫金（損害賠償）債權（理由詳如下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第2款之規定，不列入原告之積極財產計算。又查，原告無婚後債務，其婚後消極財產金額為0元。是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20,586元。
　  ⒋總結附表二，被告婚後積極財產總價額合計為5,580,270元（此為附表二編號1至編號14中「本院判斷欄」之金額總計）。又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總價額計為3,783,999元（此為附表二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編號1至編號6中「本院判斷欄」合計之金額)。依上述，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應為1,796,271元（計算式：5,580,270元－3,783,999元＝1,796,271元）。　
　  ⒌依前開⒊、⒋所述，被告婚後剩餘財產為1,796,271元，高於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20,586元，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即887,843元【計算式：（1,796,271元－20,586元）÷2＝887,843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即屬有據。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7,843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0年3月31日起、另387,843元自家事訴之追加狀送達對造翌日（即113年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㈢關於原告請求辦理汽機車過戶及交付部分：
　　⒈原告主張：兩造於109年7月6日簽署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7頁）約定「本人丙○○同意將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0、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及新台幣5萬元無條件贈與妻子，以賠償妻子因本人以上之錯誤行為。備註：(現金新台幣5萬元於今日先行支付3萬元，其餘2萬元將於109年8月31日前支付完成，機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於109年7月31日前過戶於妻子乙○○名下，汽車一部車牌號碼：000-0000於車子貸款繳清後當月份立即過戶於妻子乙○○名下)」(下簡稱「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及被告迄今仍未過戶及交付系爭汽機車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並有系爭切結書在卷為證，應堪信為真。　　
　　⒉稱贈與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約；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民法第406 條及第408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1118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辯稱上開「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乃兩造間之贈與契約，為原告所否認。經本院細覽系爭切結書第一至五行已載明「本人丙○○為向妻子乙○○請求寬恕本人之以下行為：⒈本人丙○○與7-11超商寶麗店女店員戊○○小姐及己○○小姐發生超出友誼行為。⒉在109年5月10日妻子懷孕時，本人丙○○不承認肚中孩兒是他自己本人的，造成妻子乙○○身心受創」等文字，足見被告簽署切結書之原因乃緣於被告有上開侵害原告配偶權及人格權之行為，方有系爭切結書中所載「本件丙○○願承諾下列事項」之約定；而上開兩造間「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既載明被告同意將系爭汽機車無條件贈與妻子係欲「賠償妻子因本人（即被告）之錯誤行為」，可知雖「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中有「無條件贈與」的文字，然衡諸兩造立約當時之真意，實則被告承諾過戶及交付系爭汽機車，係被告針對其錯誤行為欲對原告為誠心賠償，上開兩造間「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依兩造之真意，並非贈與契約，而係損害賠償（慰撫金）性質之約定，準此，自無從適用民法關於撤銷贈與的相關規定，被告抗辯其已撤銷上開贈與之意思表示，殊屬無據。
　　⒋兩造間既有上開「過戶及交付汽機車之約定」，且被告自承其迄今未履行（見本院卷二第140頁背面），準此，原告請求被告應過戶及交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自屬有據。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5萬元及自110年3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及依民法第1030條之1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887,843元，及其中50萬元自110年3月31日起、另387,843元自113年5月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原告依系爭切結書之約定，請求被告過戶及交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予原告，亦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有關原告勝訴部分，均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於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金額或價值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新竹關東橋郵局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6,217元 卷一第21頁背面、第86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6,217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6,217元核計。    2 中國信託銀行新竹分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13,911元 卷一第22頁背面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13,911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13,911元核計。    3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龍潭分行（帳號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458元 卷一第24頁、第91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458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458元核計。    二、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兩造不爭執原告無婚後債務，以0元核計。     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原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一原告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4「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合計為20,586元。 ㈡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無婚後債務，金額為0元。 ㈢依上述，原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20,586元（計算式：婚後積極財產20,586元－婚後消極財產0元＝20,586元）。   
 
附表二：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
編號 A.財產項目 B.金額或價值 C.證據 D.兩造主張之理由 一、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1302、1374、1375建號建物 原告主張： 3,805,463元 卷一第26頁至第29頁背面、江庭芳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之不動產估價報告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3,805,463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3,805,463元核計。    2 車牌號碼 000-0000 自小客車 原告主張： 71萬元 卷二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筆錄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71萬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系爭汽車價額以71萬元核計。    3 車牌號碼000-0000、廠牌：NISSAN自小客車 原告主張： 45萬元 卷二第3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45萬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45萬元核計。    4 車牌號碼000-000重型機車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03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該機車為000年0月出廠，已無殘值，以0元核計。    5 新光商業銀行存款     原告主張： 不只134,778元 卷一第84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134,778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只134,778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此銀行之存款金額134,778元核計。    6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存款 原告主張： 不只545元 卷一第86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545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只545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郵局之存款金額545元核計。    7 逸品企業社丙○○之玉山銀行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0元 卷一第117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應為0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0元核計。    8 丙○○之玉山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2.52元 卷一第118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2.52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僅2.52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此帳戶存款金額2.52元核計。    9 丙○○之玉山銀行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 原告主張： 不只472,165元 卷一第118頁 原告主張：被告存款不僅如此。   被告主張： 472,165元    本院判斷：原告固主張被告系爭帳戶存款金額不僅472,165元，惟未見原告提出相關證據以實其說，自仍應以基準日被告於此帳戶之存款金額472,165元核計。    10 友邦人壽平安定期壽險（保單號碼Z000000000） 原告主張： 1,395元 卷一第120頁、卷二第1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1,395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1,395元核計。    11 友邦人壽愛無憂加倍防癌保險（保單號碼 Z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120頁、卷二第10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2 全球人壽安養久久終身健康保險（C型）（保單號碼0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109頁、第165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3 全球人壽安養久久終身健康保險（C型）（保單號碼0000000000）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109頁、第165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0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0元核計。    14 遠雄人壽雄安心終身保險（保單號碼0000000000） 原告主張： 5,921元 卷一第115頁、卷二第106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5,921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5,921元核計。    15 訴外人庚○○於101年4月6日、102年4月8日、103年4月7日、104年4月8日、105年4月7日各匯款33萬元予被告(合計共165萬元)，應否自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總額扣除？ 原告主張：被告婚後積極財產不得扣除此165萬元。 卷一第204至236頁、卷二證人庚○○證詞、不動產分配約定書影本（卷二第 15至22頁） 原告主張： 1.該165萬元匯入被告郵局帳戶，早與被告之其他金錢混同，且由被告使用完畢。 2.被告郵局存款於基準日僅剩545元，顯見被告之婚後財產本即未將此165萬元計入。 3.依庚○○所述，其匯款予被告係供被告創業使用，與被告所辯用於房屋之頭期款及生活費，顯不相同。 4.庚○○稱其為被告母親之同居人，其居住在被告名下房屋，卻未給付租金；另庚○○亦稱：伊贈與被告金錢的條件是被告母親需要用錢時，被告要把錢給被告母親用等語，可見庚○○給予被告此款較有可能是租金或供養被告母親之費用，故不應扣除。   被告主張： 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應扣除此受贈之165萬元。  被告主張：此屬被告無償取得的財產，且系爭受贈金額，係用於支付蘋果路房屋(此附表編號1)之頭期款、買車、原告奶奶喪葬費、作生意之貨款等費用，自應由房價中扣除。  本院判斷： ㈠證人庚○○為其母親同居人，於101年4月6日、102年4月8日、 　103年4月7日、104年4月8日、105年4月7日庚○○指示其弟每年各匯款33萬元（以上共計165萬元）至被告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之事實，有庚○○與其弟辛○○所簽訂之不動產分配約定書影本（見本院卷二第21頁）、被告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4-209頁），堪信為真。 ㈡證人庚○○證稱：伊與丙○○的母親是同居關係，丙○○也與伊同住。伊是在97年10月26日與其弟辛○○書立不動產分配約定書，約定辛○○要給伊補償金，第一年至第五年辛○○每個月給付3萬元，一年一付，第六年至第十年每年33萬元，伊指定辛○○匯款到被告丙○○名下帳戶給丙○○當作創業基金，上開金錢伊是贈與丙○○等語。本院觀諸系爭不動產分配約定書係於兩造結婚前之97年10月26日即已書立，且證人庚○○之證詞亦核與被告郵局帳戶交易明細中各次匯入33萬元之情相符，足認證人庚○○的證詞屬實。庚○○確有贈與被告165萬元，為被告婚後無償取得之財產。 ㈢據被告郵局交易明細觀之，被告之上開帳戶內尚有其他被告之金錢入帳，且於101年至105年期間，在次年辛○○指示匯入33 　萬元前，被告帳戶餘額分別為102年4月3日餘44,552元、103年4月1日餘21,270元、104年1月30日餘60,925元、105年4月7日餘6,392元，105年4月7日庚○○最末次指示其弟匯款33萬元進入被告帳戶後，被告帳戶於105年4月13日餘額亦僅剩4,471元；參諸被告於111年11月21日在本院言詞辯論時亦稱：庚○○贈與之金錢，伊用於買房子的頭期款、買車子、甲○○奶奶過世喪葬費、做生意的貨款，都有用到等語。由上開事證可知，庚○○分次贈與被告之上開165萬元款項，早已與被告自己的郵局存款混同，且經被告提領花用至基準日為止，系爭郵局帳戶存款僅剩餘545元，自難認被告受贈之165萬元於基準日之時點尚存在，故被告抗辯其受贈自庚○○之165萬元，應自其婚後積極財產總額中扣除，顯屬無據。    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     1 三信商銀未清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505,154元 卷一第151頁 原告主張：本金部分不爭執，惟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如被告於基準日清償本金完畢，即無該利息支出。   被告主張： 532,896元  被告主張：系爭利息亦屬在該基準日時點被告應負擔之債務，斯時被告確實未清償，故仍應計入婚後負債計算。  本院判斷： ㈠據三信商業銀行110年12月15日三信銀消金字第11004170號函所陳報：截至109年7月20日止，被告於該行之汽車貸款，未清償之本金餘額為505,154元，自該起日至未來清償完畢日（113年3月9日）利息約27,742元。 ㈡原告雖主張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等語，惟查，上開基於婚姻期間貸款之本金所生的利息，於貸款時即已計算得出各次應清償之金額及時間，確屬被告婚後貸款所衍生之債務，雖未至清償期，仍屬被告於婚姻關係期間所生之債務，故上開利息債務27,742元仍應列計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範圍。    2 新光商銀未清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1,795,859元 卷一第152頁 原告主張：本金部分不爭執，惟利息債務為將來債務，並非於基準日時點之債務，如被告於基準日清償本金完畢，即無該利息支出。   被告主張： 2,598,841元  被告主張：本金及利息債務，均應計入婚後負債計算。。  本院判斷：據臺灣新光商業銀行110年12月21日新光銀消業字第1100084102號函所陳報：被告迄至109年7月20日止，於該行之借款本息分別為1,795,859元及802,982元，上開二筆均屬被告婚姻關係期間貸款所衍生之債務，均應列計為被告婚後消極財產範圍。    3 玉山銀行未清償之債務 原告主張： 598,604元 卷一第237頁 兩造均不爭執   被告主張： 598,604元    本院判斷：兩造不爭執，以598,604核計。    4 被告對債權人壬○○於108年4月23日之借款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38頁、證人壬○○證詞（卷二第第5頁背面至第8頁） 原告主張： 1.被告於108年間銷售額獲利甚高，並無向他人借款之需要。 2.35萬元借款金額非小，證人既稱其至郵局領錢出來再以現金交付被告，然既已至郵局取款，何不以直接匯款至被告帳戶俾留有憑據，證人所述不可採。   被告主張： 35萬元  被告主張：此借款債務屬實且經證人到庭 具結作證，足證該債務為真。  本院判斷： ㈠按金錢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須當事人間互相表示借貸之意思一致，且須貸與人將金錢交付借用人，始生效力。 ㈡被告主張其於108年4月23日向證人壬○○借款35萬元，雖提出本票一紙（發票日108年4月23日）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38頁），而證人壬○○固亦證稱：被告是一次跟伊借本票上的35萬元，借款時間是108年4月23日，伊是用現金在被告家一次交付35萬元給被告，並未約定利息，其後被告已將借款以現金清償完畢，伊於110年1月已經將本票還給被告等語（卷二第第5頁背面至第8頁）。然證人壬○○對於其借予被告之35萬元，先稱其係自郵局提領，後於法院詢問可否提供郵局交易明細時，其又改稱35萬元也有可能是用身上的現金，說詞前後不一，已有有疑（見本院卷二第6頁背面）。再細覽被告所提出之35萬元本票影本（見本院卷一第238頁），並未記載到期日，足見上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日，參以證人壬○○證稱該借款亦未約定利息，顯與常情未合。 ㈢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交易經驗上，交付金錢及簽發本票的原因可能有多端，證人壬○○之證詞既有前述顯不可採之處，本件亦無從證明被告與壬○○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 ㈣綜上，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壬○○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且被告及證人壬○○均無法提出金流證據，證明壬○○有交付借款予被告之事實，自難認被告有向壬○○借款35萬元之事實。從而，被告主張之35萬元借款債務不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5 被告對債權人癸○○於109年5月15日之借款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39頁、證人癸○○證詞(卷二第3-5頁 原告主張： 1.被告於109年間銷售額獲利甚高，並無向他人借款之需要。 2.50萬元借款金額非小，證人既稱至銀行領錢出來再以現金交付被告，然既已至銀行領款，何不以直接匯款至被告帳戶，證人所述悖離常情。   被告主張： 50萬元  被告主張：此借款債務屬實且經證人到庭 具結作證，足證該債務為真。  本院判斷： ㈠被告主張其於109年5月15日向證人癸○○借款50萬元，雖提出本票一紙（發票日109年5月15日）在卷供參（見本院卷一第239頁），而證人癸○○固亦證稱：被告是一次跟伊借50萬元，借款時間是109年5月15日，伊在台企銀行領十幾萬元，其他三十幾萬元是在身上的現金，在被告家交付50萬元給被告，並未約定利息，當初不用匯款方式借款給被告是伊身上現金夠，被告其後已將借款以現金清償完畢，伊於000年0月間已經將本票還給被告等語（卷二第第2頁背面至第5頁）。然查，證人癸○○既稱其「因當時現金足夠」故不選擇以匯款方式交付借款予被告；惟其又稱借款之其中10幾萬元係其前往銀行提領，前後所述已有矛盾；另觀諸癸○○於109年5月15日當日之帳戶交易明細，癸○○同日亦有跨行轉出50,014元（見本院卷二第13頁），按一般社會通念，癸○○當日已至銀行而有跨行轉帳之金融交易操作行為，卻未採取安全便捷之相同轉帳方式在同一銀行將金錢轉帳或匯款予被告，且其說詞有前述矛盾之處，堪認其證詞已有有疑。再細覽被告所提出之50萬元本票影本，並未記載到期日，足見上開借款未約定清償日，參以證人癸○○證稱該借款亦未約定利息，均顯與常情未合。 ㈢衡諸常情，吾人日常生活交易經驗上，交付金錢及簽發本票的原因可能有多端，證人癸○○之證詞既有前述顯不可採之處，本件亦無從證明被告與癸○○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 ㈣綜上，被告並未舉證證明其與癸○○間有消費借貸之合意，且被告及證人癸○○均無法提出金流證據，證明癸○○有交付借款予被告之事實，自難認被告有向癸○○借款50萬元之事實。從而，被告主張之50萬元借款債務不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6 玉山銀行信用卡債務 原告主張： 0元 卷一第243至246頁 原告主張：被告稱此債務是繳納保險費之用，然保險係以繳保費而有「將來保險效力」，被告得隨時終止不繳，且被告之保險多為無殘值之醫療險，自不應列為婚後債務。 另被告雖有刷卡購 物，然所購得之物品也屬其財產，是不應僅因被告刷卡購物即論以淨負債，況被告所提亦含多筆「自動加值金額」，顯仍為財產。   被告主張： 53,658元  被告主張：此信用卡債務發生日期皆為基準日前，應屬婚姻期間所生債務。  本院判斷：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條文中，並未限制婚後債務的種類，準此，於本件基準日之時點被告尚有積欠玉山商業銀行信用卡債務53,658元，業經被告提出信用卡消費明細單為證，堪信為真，故此信用卡消費債務53,658元自應列入被告婚後消極財產計算。    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  本院判斷： ㈠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如附表二被告之婚後積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14「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合計為5,580,270元。 ㈡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如附表二被告之婚後消極財產中編號1至編號6「本院判斷欄」所示，金額合計為3,783,999元。 ㈢依上述，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價額為1,796,271元（計算式：婚後積極財產5,580,570元－婚後消極財產3,783,999元＝1,796,271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甘治平
 


